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36號

115年3月1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普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煜喆

訴訟代理人  張書瑋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李雅晶

訴訟代理人  張佩君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

112年12月13日台財法字第1121393928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補徵營利事業所得稅額逾

新臺幣962,510元部分均撤銷。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2，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原告起訴時，被告代表人原為李怡慧，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

李雅晶，業經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267頁），核

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民國109年度各項耗竭及攤提之帳載結算金額為新臺幣

（下同）590,266元，又其前於107年度將無形資產項下之長

期顧問服務款全數提列減損損失後，認應按10年逐年攤銷，

故於109年度帳外調整增加4,812,552元（下稱系爭支出）。

嗣原告於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各項耗

竭及攤提5,402,818元及利息收入1,482,012元，惟經被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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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提增加之系爭支出部分否准認列，並以帳載「其他應收

款-關係人」35,321,748元為基礎設算利息收入897,069元，

以109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暨繳款書(下稱

原處分)，核定原告109年各項耗竭及攤提為590,266元，利

息收入為2,379,081元，應補稅額為1,141,924元。原告不

服，申請復查，經被告以112年8月7日北區國稅法務字第

1120010176號復查決定(下稱復查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

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㈠Greystone集團在美國享有PHI（即聚水生成離子）之專利，

並以該專利開發有藥用敷料、保養品等產品（下稱系爭產

品），而專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專家公司)為

Greystone集團之亞洲區辦公室，擁有臺灣地區獨家代理

權。原告為拓展營業項目，故與專家公司簽訂台灣地區獨家

銷售顧問合約書，約定自契約生效日即103年3月10日起10年

內取得於臺灣地區獨家銷售系爭產品之權利。原告於簽約時

給付首筆權利金3,372,386元，並於103年3月至11月間支付3

次權利金，共計30,679,073元，帳載為30,684,892元。惟後

續因專家公司片面展延訂單交貨日，原告避免斷貨危機，經

與Greystone集團洽談轉介後，於104年10月7日與美國GP

Global Inc.（下稱GP公司）簽約，取得系爭產品於中港澳

等地區之獨家銷售權，依雙方簽訂之Term Sheet中文版、勾

稽明細表、轉帳傳票與原始憑證所示，雙方約定授權費用與

產品費用合計為美金150萬元，然因原告曾給付美金436,950

元予專家公司，GP公司同意得以此抵充，扣除後之半數即為

授權費用，因此原告於104年12月24日先行支付美金5萬元，

再於105年4月至106年10月間支付美金5萬元共7次，合計給

付美金40萬元權利金予GP公司，故原告確實取得系爭產品之

獨家銷售權。又原告於取得上開權利後之103至106年間均有

系爭產品之銷售收入，並於各該年度進行申報，依照收入及

成本費用配合原則，其所產生之相關成本包含本件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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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縱使系爭支出不符合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定無形資產

要件，因具權利金性質，故得轉正回歸權利金科目認列支

出。

　㈡被告雖質疑系爭支出之合理性、必要性，然原告已提出相關

憑證來佐證系爭支出係權利金，意在取得獨家銷售權，被告

要求原告尚應檢附權利金計價基礎及價格評估依據之佐證文

件，顯已增加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下稱查核準則）第

87條所無之限制。又原告無法預料支付權利金後所生之不履

約、產品遭查扣等後續問題，被告以原告自107年開始即無

產品之銷售紀錄此一業務推展成功與否作為否准認列之標

準，已構成不合理之差別待遇，與憲法第7條保障之平等原

則有違。且依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361號、104年度

判字第175號判決意旨，權利金支出合理性之舉證責任應由

被告負擔。此外，被告曾核准原告於106年度認列GP公司權

利金之攤提1,744,584元，於107年度減列GP公司與專家公司

之權利金共計4,812,552元，本件被告卻剔除系爭支出並命

原告補稅，顯違反行政行為一致性及信賴保護原則。再者，

若系爭支出無法列為權利金科目，亦應列為該年度之損失。

　㈢關於設算利息收入部分，原告並未同意本件利息收入之調

增，且被告於調增時亦未具體敘明其設算依據及設算基礎

（包含起算時點、日數、利率等），僅憑未經原告授權之會

計師事務所之客戶帳齡分析表即認定原告已同意調增，被告

認事用法顯有違誤。且本件係涉及應收帳款遲未收取並非資

金貸與行為，被告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設算利息收

入，已違反租稅法律主義等語。

　㈣並聲明：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關於原告應納稅額

1,141,924元部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㈠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規定所列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

等無形資產，均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若營利事業所

取得者若非法定權利，即非保障之範疇，自無從依規定攤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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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原告雖主張向專家公司購得「獨家代理權」、向GP公

司購得「License fee」及「銷售經銷權」，然此等均非經

主管官署核准登記之權利或法律規定之營業權，自非屬同法

第60條規定之無形資產範疇。

　㈡原告雖主張系爭支出應轉正為權利金項目，然原告帳載取得

專家公司獨家代理權所支出之權利金為30,684,892元，與其

提供歷次支出顧問費之統一發票銷售額合計30,679,073元，

兩者不一致。又帳載取得GP公司「License fee」及「銷售

經銷權」所支出之權利金為合計17,445,835元，與原告扣繳

憑單金額合計13,075,750元亦不一致，故原告申報金額與所

附憑證無法勾稽，其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金額之正確性已有

疑義。審酌專家公司101至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

103至105年營業稅進銷項來源明細表，原告為專家公司主要

交易對象，原經營行業與醫療器材及化妝品業二者特性差異

甚鉅，事前應有相當之評估規劃，卻就權利金之計價基礎佐

證文件、價格評估依據等，始終未能提出任何權利金估價或

談判往來議價過程佐證文件，亦未提出自專家公司進貨詳細

明細表，而自GP公司之進貨金額表亦僅有金額未載明單位、

數量，被告無從勾稽。故依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縱使資產

購入不具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舉證責任由稅捐稽徵機關負擔，

然本件係因原告未盡上開協力義務，致被告無法依查核準則

第87條第1款權利金規定予以審酌之情形。又原告主張因與

專家公司及GP公司間之履約爭議，未能依合約約定收取專家

公司願提供總銷售金額3%之獎勵金，至今卻未見原告要求上

開二間公司依合約約定支付獎勵金，或取具相關證明文件於

評估合約已無經濟效益之年度主張全數認列損失，反而於已

無該業務銷售實績之各年度，陸續帳外調整增加「無形資

產-長期顧問服務」攤銷自該年度營業收入減除與該收入無

關之支出，未符合所得稅法第24條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

則，被告無從核實認定系爭支出與原告109年度業務之關聯

性及支出金額之合理性、必要性，自應不予核認該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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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原告與專家公司、GP公司間之契約仍屬有效，其得據以向

專家公司、GP公司要求進貨及履約，故依查核準則第63條、

第67條第1項前段規定，原告未能證明已發生損失，自無從

列報為其他損失等語。

　㈢關於設算利息收入部分，原告所提示之客戶帳齡分析表（其

他應收款-關係人）載明，應收關係人上海普詮電子有限公

司（下稱上海普詮）、普詮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下稱

深圳普詮）、普詮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普詮生技）及優

倍速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優倍速），截至109年12月31

日之未收而應收之帳款合計35,321,748元，其中逾1年未收

帳款合計16,157,565元，已符合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規

定，公司之資金貸與或任何他人未收取利息之要件，故被告

按上開關係人每月月底應收帳款餘額以111年1月1日臺灣銀

行之基準利率2.366%設算資金貸與關係企業之利息收入合計

897,069元，故原核定利息收入2,379,081元，並無不合等

語。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爭點：

　㈠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各項耗竭及攤

提5,402,818元，經被告否准其中「無形資產-長期顧問服

務」攤提增加之系爭支出部分，核定為590,266元，是否適

法？

　㈡被告依原告帳載「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餘額35,321,748

元，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規定設算原告109年度該部

分利息收入以課稅，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1.所得稅法

　⑴第24條之3第2項：「公司之資金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未收取

利息，或約定之利息偏低者，除屬預支職工薪資者外，應按

資金貸與期間所屬年度1月1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計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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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課稅。」

　⑵第38條：「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損失，…，不得列為

費用或損失。」

　⑶第60條：「(第1項)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

種特許權等，均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產。(第2項)前項無形

資產之估價，以自其成本中按期扣除攤折額後之價額為準。

(第3項)攤折額以其成本照左列攤折年數按年平均計算之。

但在取得後，如因特定事故不能按照規定年數攤折時，得提

出理由，申請該管稽徵機關核准更正之：一、營業權以10年

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三、商標權、專利權及其他各種特

許權等，可依其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計算攤折之標

準。」

　2.查核準則

　⑴第87條第1款：「權利金支出，應依契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核實認定。但契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約定金額，超出一

般常規者，除經提出正當理由外，不予認定。」

　⑵第62條：「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費用及損失，不得列

為費用或損失。」

　㈡前提事實：

　　前開事實概要欄之事實，除上開爭點外，其餘均為兩造所不

爭執，並有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原處

分卷第52至93頁）、原處分暨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本院

卷一第33頁、第35至37頁）、復查決定書（本院卷一第43至

50頁）、財政部112年12月13日台財法字第11213939280號訴

願決定書（案號:第11200791號，本院卷一第54至66頁）各1

份附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㈢被告否准認列原告在「無形資產-長期顧問服務」攤提增加

之系爭支出部分，並無違誤：

　1.按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定之無形資產，係列舉營業權、

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最後以「各種特許權」為概括規

定，其中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均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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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而同條第3項第3款明定「其他各種特許權」係以取得

後法定享有之年數作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亦屬法律所賦予並

保障之權利。因此，該條所定之無形資產，應屬法律所賦予

並保障之權利，並非泛指經營一般營利事業之權利或經營該

等事業行為所衍生之商業價值，故如營利事業以出價取得者

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法律所賦予並保障無形資產之範疇，即

無從依上開規定攤折費用（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26

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委任會計師查

核簽證辦理時，經會計師帳外調整增加系爭支出，提列為減

損損失。而系爭支出係為取得關於系爭產品專家公司之獨家

代理權以及GP公司License fee、銷售經銷權乙情，此有會

計師查核報告1份在卷可憑（原處分卷第7頁）。參諸原告與

專家公司簽訂之台灣地區獨家銷售顧問合約書（本院卷一第

117至120頁），與GP公司簽訂之Term Sheet中文版契約（本

院卷一第135至136頁），以及專家公司出具之獨家代理權暨

銷售權利書（本院卷一第109頁），可知原告所取得之標

的，應為系爭產品於台灣地區、中港澳等地區之獨家銷售

權；佐以台灣銷售合約書關於原告方之第9條約定：「乙方

僅有台灣地區之獨家銷售權利，並不當然享有契約產品之任

何專利權利。」、Term Sheet中文版第5條約定：「獨家經

銷協議的格式及條款應與台灣獨家經銷協議相同。」足見原

告並未取得系爭產品之專利權。揆諸上開說明，因原告取得

之產品獨家銷售權，僅為營利事業基於其營業，出價取得之

一般性權利，立法者並未特別透過法律明文規定賦予保障，

故無所得稅法第60條無形資產計提攤折規定之適用，是被告

否准認列，應屬有據。

　3.至原告雖主張系爭支出亦可轉正為權利金支出云云：

　⑴按查核準則第87條第1、2、4款規定：「一、權利金支出，

應依契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核實認定。但契約或其他相關

證明文件約定金額，超出一般常規者，除經提出正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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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不予認定。二、有關生產製造技術之權利金支出，應於

契約有效期間內按期攤折，並列為製造費用。…。四、權利

金之支出憑證如下：（一）支付國內廠商者，應有統一發票

及契約證明；支付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者，應有收據及契約

證明。（二）支付國外廠商及非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者，除

應有契約證明並取得對方發票或收據外，已辦理結匯者，應

有結匯證明文件；未辦理結匯者，應有銀行匯付或轉付之證

明文件……」。次按本於量能課稅原則，所得課稅應以收入

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的客觀淨值，而非所得毛額作為稅

基，以符收入及成本費用配合原則。因此營利事業所得額減

項之營業成本支出，應係與營業收入相對應，倘營業收入經

認定並未發生，自無相對應之營業成本支出，營利事業即不

得列報。復按營利事業之成本支出，係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

之減項，為有利於納稅義務人之要件事實，由納稅義務人負

客觀舉證責任。倘營業收入業已發生，除非能確實證明營業

成本支出為必要、合理，且確實存在，否則，包括確實證明

營業成本支出不存在及無法證明營業成本支出事實存在與否

之情形，不得予以認列（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77號

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依卷附之原告銷貨淨額表及商品銷貨期報表（本院卷一第

333至336頁），可知原告僅於103年至106年間有系爭產品之

銷售紀錄。佐以原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其於107年度以後

無銷售紀錄，係因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接獲檢舉而於106年9月

25日至原告倉庫稽查，並查扣現場所有存貨，導致原告之產

品銷售事業無以為繼。又主管機關要求補正之資料須GP公司

協助方能取得，然而當時已因雙方履約爭議切斷溝通管道，

經原告評估整體經濟效益後，決定退出此市場。故109年並

無銷售產品，亦無此部分之銷售收入等語（本院卷一第20

頁、本院卷二第348頁），足證原告109年並無銷貨系爭產品

之收入，揆諸上開說明，原告並未合於收入及成本費用配合

原則，自不得於本年度列報系爭產品銷貨收入之成本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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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⑶再者，原告雖主張系爭支出均為權利金支出云云。惟就原告

與專家公司部分，參諸原告與專家公司簽訂之台灣地區獨家

銷售顧問合約書（本院卷一第117至120頁），其中乙方義務

第1條、第5條約定原告應支付取得銷售產品權利之「顧問

費」，首筆為美金11萬7千元，後續應給付之1萬5千套藥片

貼布及3千組保養品之金額，以及包含首筆顧問費之顧問費

共計美金86萬8,500元，實無法證明雙方約定原告取得獨家

銷售權所應支付之權利金總額究竟為何。況依原告所提出之

發票記載（本院卷一第121至122頁），其所支出之「顧問

費 」 （ 不 含 稅 ） 共 計 30,679,073 元 （ 計 算 式 ：

3,372,386+13,745,829+5,397,600+8,163,258），換算為美

金約為1,010,243元（當年新臺幣對美元之匯率平均為

30.368 元 ， 計 算 式 ： 30,679,073 ÷ 30.368 ≒

1,010,243），遠超過上開契約所約定已包含貨款之權利金

數額，故原告主張30,679,073元均為權利金之支出，真實性

已屬有疑，難以盡信。又依會計師查核報告之無形資產及未

攤銷費用明細表之記載（原處分卷第7頁），原告支付予專

家公司之權利金原始金額共計30,684,892元(計算式：

16,939,063+13,745,829)，與發票記載之金額30,679,073元

不符，是原告主張申報之金額為權利金，並作為列報各項耗

竭及攤提金額之基礎，與實際事證不符，難認可採。另關於

原告與GP公司部分，觀諸Term Sheet中文版契約第3條以及

後續原告與GP公司同負責人之Biocellerex,LLC及Radien

International,LLC （ 下 稱 Radien 公 司 ） 所 簽 訂 China

Option Agreement第1條m.（本院卷一第135至136頁、第201

至202頁）獨家銷售權之授權費用係採分期給付之方式，最

後款項應於107年12月17日繳清。惟原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

其於106年10月5日支付美金5萬元給Radien公司後，即未再

繼續支付等語（本院卷二第128頁），可證如依契約約定，

原告至多僅於支付GP公司或Radien公司各期權利金之期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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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獨家代理銷售權，未及於109年度。況據107年起擔任原告

財務管理兼董事長特助之林純任，於相關刑事案件（按：臺

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0007號、第18373號案）

警詢中證稱略以：105年間另外簽署的China Option

Agreement與Term Sheet並沒有差別，一樣是對大陸港澳的

經銷權，只是差在付款條件變更。我們認為原告與GP公司、

Radien公司簽約取得之經銷權是不存在的，合約裡面完全沒

有提及專利及藥證，這些產品都沒有通過大陸、港、澳的審

查，也不確定能否在當地實際銷售，加上這並不是知名品

牌，依一般商業原則，為何需要支付這麼多的費用取得經銷

權等語（本院卷二第130-13至130-15頁），故原告究有無取

得系爭產品之獨家銷售權，顯屬有疑。據上各情，依卷內事

證無從核實確認原告有取得中國、港澳地區之獨家經銷權，

亦難確認原告與專家公司約定之權利金數額，故被告依查核

準則第87條第1、2款規定，不認此部分之支出為權利金支

出，亦否准攤提，應屬合法，原告主張均非可採。

　4.至原告另主張縱無從列報無形資產、權利金，仍得轉列其他

損失云云。然企業支付權利金所認列之無形資產，係於每一

報導期間結束日（或每年定期）評估其帳上之權利金成本是

否有減損跡象，若有減損跡象存在，接續進行減損測試，如

該資產已減損，企業應即時認列減損損失，而未來期間之攤

銷費用，則依減損後資產帳面金額調整之。亦即，減損損失

係於資產減損發生之當年度為認列，後續並以減損後帳面金

額為基礎計提攤銷費用。申言之，資產帳面金額如已全部減

損，即無未攤銷餘額存在而得於未來期間攤銷，亦無從改列

為其他損失。觀諸卷附之會計師查核報告中無形資產及未攤

銷費用明細表（原處分卷第7頁），其上記載「長期顧問服

務-2」項目之期初未攤銷餘額28,309,546元以及累計減損

28,309,546元，並於註2載明：「長期顧問服務係預付專家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美國GP Global,Inc.為協助普詮公

司取得美國Grey Stone Pharmaceuticals,Inc.& Wound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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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之長期產品銷售臺灣獨家代理及相關銷售技術之長

期顧問服務款，經考量實質經濟效益不佳，故將長期顧問服

務全數提列減損損失。」足知原告帳載之「長期顧問服

務-2」於109年度前已全數提列減損損失，致本年度該項目

之帳面金額為0元（期初未攤銷餘額28,309,546元－累計減

損28,309,546元），是以，縱該資產有原告所稱其他損失，

亦與本年度無涉，原告主張將其原列報攤銷數4,812,552元

轉列為本年度其他損失，核無可採。

　㈣被告依原告帳載「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餘額35,321,748

元，設算原告本年度該部分之利息收入，應有違誤：

　1.按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公司之資金貸與股東或任何

他人未收取利息，或約定之利息偏低者，除屬預支職工薪資

者外，應按資金貸與期間所屬年度1月1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

率計算公司利息收入課稅。」其立法意旨乃公司係屬獨立法

人且以營利為目的，為正確計算營利事業損益及防杜公司違

反營利本旨，允宜設算公司利息收入。次按納稅者權利保護

法第7條第2項：「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

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

與享有為依據。」第11條第2項：「稅捐稽徵機關就課稅或

處罰之要件事實，除法律別有明文規定者外，負證明責

任。」準此，課稅要件事實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責任，其所

提證據必須使法院之心證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其已盡舉

證之責，若僅使事實關係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法院仍應認

定該課稅要件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稽徵機關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920號判決意同此旨）。是

以，倘稅捐稽徵機關欲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規定，設

算公司利息收入予以課稅，自應就該公司有貸與他人資金而

未收取利息或收取利息偏低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不得僅以擬

制推測之方法，推定課稅要件事實之存在。

　2.經查，被告係以原告109年度帳載「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35,321,748元為基礎，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規定設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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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而參諸卷附之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原處分卷第24

頁），「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餘額為35,321,748元，其中

28,245,237元係因營業所產生之催收款。復依原處分查核時

會計師提供予被告之帳齡分析表及帳載紀錄（原處分卷第

109至116頁），可知上開「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包含「應

收帳款」、「其他應收款」兩項科目，且未收帳款之期間長

短，包含有未滿1年及逾1年之情形，多數為未滿1年。其中

「應收帳款」項目摘要欄並無任何記載，惟列入此會計科目

者，乃係因銷貨交易而得向買方收取之貨款，故此項目為原

告對其關係企業即上海普詮、深圳普詮、普詮生技、普星貿

易銷貨所生之款項一直未收取。另「其他應收款」項目，依

摘要欄之記載，應係原告為關係企業即深圳普詮、普星貿

易、優倍速支付辦公室、車位租金及各項費用等之代墊款

項。前者係基於交易關係而生之價金請求權，後者則係因業

務往來所生之代墊支出，均非當然即屬以提供資金供他人使

用為目的之資金貸與行為。

　3.被告雖以原告對上開關係企業未收款之帳齡較長，部分逾1

年未收，認其經濟實質等同無息將資金貸與予關係企業。然

而，關係企業間銷貨未收款、代墊費用之原因容有多端，可

能涉及交易條件約定、資金調度或企業整體資金安排，不必

然即出自金錢消費借貸關係或其他具有融資目的之資金貸與

行為。何況帳載之未收款期間包含未滿1年以及1年以上之情

形，則如何能認無論係基於銷貨未收款抑或代墊費用、無論

未收款之期間長短，均係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所定之

「資金貸與」行為，揆諸上開說明，此課稅要件事實應由被

告舉證。惟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稱：原始的說明有提到這是

關係企業的放款等語，卻始終未提出相應事證（本院卷二第

129頁、第141至142頁），此外被告並無就未收款項之發生

原因、原約定收款條件、是否逾通常商業往來期間、是否已

達實質上供關係企業無償使用資金之程度等面向，提出具體

事證以證明，是被告以雙方屬關係企業、帳齡偏長，即認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2



成資金貸與之要件，尚屬抽象推測之範疇，難認已就課稅構

成要件事實盡其舉證責任。從而，被告以原告帳載「其他應

收款-關係人」餘額35,321,748元為基礎，設算109年度利息

收入897,069元，難認有據，是被告僅得向原告補徵應納稅

額 962,510 元 （ 計 算 式 ： 4,812,552× 稅 率 20% ＝

962,510.4），逾此數額部分即有上開違誤。

　㈤綜上所述，被告就原告攤提增加之系爭支出部分否准認列，

當屬合法，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並無違誤，原告

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惟被告調增利息收入

897,069元應有違誤，原處分核定補徵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超

過962,510元部分，係屬違法，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未予糾

正，亦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此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陳述，均

對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邱士賓

　　　　　　　　　　　　　　　法　官　楊甯伃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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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佘筑祐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

一者，得不委任

律師為訴訟代理

人

⒈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具備律師資格或為

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

學教授、副教授者。

⒉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備會計師資格者。

⒊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

情形之一，經高

等行政法院高等

行政訴訟庭認為

適當者，亦得為

上訴審訴訟代理

人

⒈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⒉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⒊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⒋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

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

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

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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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36號
115年3月1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普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煜喆
訴訟代理人  張書瑋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李雅晶
訴訟代理人  張佩君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2年12月13日台財法字第1121393928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補徵營利事業所得稅額逾新臺幣962,510元部分均撤銷。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2，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原告起訴時，被告代表人原為李怡慧，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李雅晶，業經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26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民國109年度各項耗竭及攤提之帳載結算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90,266元，又其前於107年度將無形資產項下之長期顧問服務款全數提列減損損失後，認應按10年逐年攤銷，故於109年度帳外調整增加4,812,552元（下稱系爭支出）。嗣原告於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5,402,818元及利息收入1,482,012元，惟經被告就攤提增加之系爭支出部分否准認列，並以帳載「其他應收款-關係人」35,321,748元為基礎設算利息收入897,069元，以109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暨繳款書(下稱原處分)，核定原告109年各項耗竭及攤提為590,266元，利息收入為2,379,081元，應補稅額為1,141,924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經被告以112年8月7日北區國稅法務字第1120010176號復查決定(下稱復查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㈠Greystone集團在美國享有PHI（即聚水生成離子）之專利，並以該專利開發有藥用敷料、保養品等產品（下稱系爭產品），而專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專家公司)為Greystone集團之亞洲區辦公室，擁有臺灣地區獨家代理權。原告為拓展營業項目，故與專家公司簽訂台灣地區獨家銷售顧問合約書，約定自契約生效日即103年3月10日起10年內取得於臺灣地區獨家銷售系爭產品之權利。原告於簽約時給付首筆權利金3,372,386元，並於103年3月至11月間支付3次權利金，共計30,679,073元，帳載為30,684,892元。惟後續因專家公司片面展延訂單交貨日，原告避免斷貨危機，經與Greystone集團洽談轉介後，於104年10月7日與美國GP Global Inc.（下稱GP公司）簽約，取得系爭產品於中港澳等地區之獨家銷售權，依雙方簽訂之Term Sheet中文版、勾稽明細表、轉帳傳票與原始憑證所示，雙方約定授權費用與產品費用合計為美金150萬元，然因原告曾給付美金436,950元予專家公司，GP公司同意得以此抵充，扣除後之半數即為授權費用，因此原告於104年12月24日先行支付美金5萬元，再於105年4月至106年10月間支付美金5萬元共7次，合計給付美金40萬元權利金予GP公司，故原告確實取得系爭產品之獨家銷售權。又原告於取得上開權利後之103至106年間均有系爭產品之銷售收入，並於各該年度進行申報，依照收入及成本費用配合原則，其所產生之相關成本包含本件權利金，故縱使系爭支出不符合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定無形資產要件，因具權利金性質，故得轉正回歸權利金科目認列支出。
　㈡被告雖質疑系爭支出之合理性、必要性，然原告已提出相關憑證來佐證系爭支出係權利金，意在取得獨家銷售權，被告要求原告尚應檢附權利金計價基礎及價格評估依據之佐證文件，顯已增加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下稱查核準則）第87條所無之限制。又原告無法預料支付權利金後所生之不履約、產品遭查扣等後續問題，被告以原告自107年開始即無產品之銷售紀錄此一業務推展成功與否作為否准認列之標準，已構成不合理之差別待遇，與憲法第7條保障之平等原則有違。且依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361號、104年度判字第175號判決意旨，權利金支出合理性之舉證責任應由被告負擔。此外，被告曾核准原告於106年度認列GP公司權利金之攤提1,744,584元，於107年度減列GP公司與專家公司之權利金共計4,812,552元，本件被告卻剔除系爭支出並命原告補稅，顯違反行政行為一致性及信賴保護原則。再者，若系爭支出無法列為權利金科目，亦應列為該年度之損失。
　㈢關於設算利息收入部分，原告並未同意本件利息收入之調增，且被告於調增時亦未具體敘明其設算依據及設算基礎（包含起算時點、日數、利率等），僅憑未經原告授權之會計師事務所之客戶帳齡分析表即認定原告已同意調增，被告認事用法顯有違誤。且本件係涉及應收帳款遲未收取並非資金貸與行為，被告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設算利息收入，已違反租稅法律主義等語。
　㈣並聲明：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關於原告應納稅額1,141,924元部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㈠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規定所列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等無形資產，均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若營利事業所取得者若非法定權利，即非保障之範疇，自無從依規定攤折費用。原告雖主張向專家公司購得「獨家代理權」、向GP公司購得「License fee」及「銷售經銷權」，然此等均非經主管官署核准登記之權利或法律規定之營業權，自非屬同法第60條規定之無形資產範疇。
　㈡原告雖主張系爭支出應轉正為權利金項目，然原告帳載取得專家公司獨家代理權所支出之權利金為30,684,892元，與其提供歷次支出顧問費之統一發票銷售額合計30,679,073元，兩者不一致。又帳載取得GP公司「License fee」及「銷售經銷權」所支出之權利金為合計17,445,835元，與原告扣繳憑單金額合計13,075,750元亦不一致，故原告申報金額與所附憑證無法勾稽，其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金額之正確性已有疑義。審酌專家公司101至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103至105年營業稅進銷項來源明細表，原告為專家公司主要交易對象，原經營行業與醫療器材及化妝品業二者特性差異甚鉅，事前應有相當之評估規劃，卻就權利金之計價基礎佐證文件、價格評估依據等，始終未能提出任何權利金估價或談判往來議價過程佐證文件，亦未提出自專家公司進貨詳細明細表，而自GP公司之進貨金額表亦僅有金額未載明單位、數量，被告無從勾稽。故依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縱使資產購入不具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舉證責任由稅捐稽徵機關負擔，然本件係因原告未盡上開協力義務，致被告無法依查核準則第87條第1款權利金規定予以審酌之情形。又原告主張因與專家公司及GP公司間之履約爭議，未能依合約約定收取專家公司願提供總銷售金額3%之獎勵金，至今卻未見原告要求上開二間公司依合約約定支付獎勵金，或取具相關證明文件於評估合約已無經濟效益之年度主張全數認列損失，反而於已無該業務銷售實績之各年度，陸續帳外調整增加「無形資產-長期顧問服務」攤銷自該年度營業收入減除與該收入無關之支出，未符合所得稅法第24條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被告無從核實認定系爭支出與原告109年度業務之關聯性及支出金額之合理性、必要性，自應不予核認該項支出。另原告與專家公司、GP公司間之契約仍屬有效，其得據以向專家公司、GP公司要求進貨及履約，故依查核準則第63條、第67條第1項前段規定，原告未能證明已發生損失，自無從列報為其他損失等語。
　㈢關於設算利息收入部分，原告所提示之客戶帳齡分析表（其他應收款-關係人）載明，應收關係人上海普詮電子有限公司（下稱上海普詮）、普詮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下稱深圳普詮）、普詮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普詮生技）及優倍速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優倍速），截至109年12月31日之未收而應收之帳款合計35,321,748元，其中逾1年未收帳款合計16,157,565元，已符合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規定，公司之資金貸與或任何他人未收取利息之要件，故被告按上開關係人每月月底應收帳款餘額以111年1月1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2.366%設算資金貸與關係企業之利息收入合計897,069元，故原核定利息收入2,379,081元，並無不合等語。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爭點：
　㈠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5,402,818元，經被告否准其中「無形資產-長期顧問服務」攤提增加之系爭支出部分，核定為590,266元，是否適法？
　㈡被告依原告帳載「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餘額35,321,748元，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規定設算原告109年度該部分利息收入以課稅，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1.所得稅法
　⑴第24條之3第2項：「公司之資金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未收取利息，或約定之利息偏低者，除屬預支職工薪資者外，應按資金貸與期間所屬年度1月1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計算公司利息收入課稅。」
　⑵第38條：「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損失，…，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⑶第60條：「(第1項)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均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產。(第2項)前項無形資產之估價，以自其成本中按期扣除攤折額後之價額為準。(第3項)攤折額以其成本照左列攤折年數按年平均計算之。但在取得後，如因特定事故不能按照規定年數攤折時，得提出理由，申請該管稽徵機關核准更正之：一、營業權以10年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三、商標權、專利權及其他各種特許權等，可依其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計算攤折之標準。」
　2.查核準則
　⑴第87條第1款：「權利金支出，應依契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核實認定。但契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約定金額，超出一般常規者，除經提出正當理由外，不予認定。」
　⑵第62條：「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費用及損失，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㈡前提事實：
　　前開事實概要欄之事實，除上開爭點外，其餘均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原處分卷第52至93頁）、原處分暨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本院卷一第33頁、第35至37頁）、復查決定書（本院卷一第43至50頁）、財政部112年12月13日台財法字第11213939280號訴願決定書（案號:第11200791號，本院卷一第54至66頁）各1份附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㈢被告否准認列原告在「無形資產-長期顧問服務」攤提增加之系爭支出部分，並無違誤：
　1.按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定之無形資產，係列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最後以「各種特許權」為概括規定，其中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均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而同條第3項第3款明定「其他各種特許權」係以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作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亦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因此，該條所定之無形資產，應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並非泛指經營一般營利事業之權利或經營該等事業行為所衍生之商業價值，故如營利事業以出價取得者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法律所賦予並保障無形資產之範疇，即無從依上開規定攤折費用（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26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委任會計師查核簽證辦理時，經會計師帳外調整增加系爭支出，提列為減損損失。而系爭支出係為取得關於系爭產品專家公司之獨家代理權以及GP公司License fee、銷售經銷權乙情，此有會計師查核報告1份在卷可憑（原處分卷第7頁）。參諸原告與專家公司簽訂之台灣地區獨家銷售顧問合約書（本院卷一第117至120頁），與GP公司簽訂之Term Sheet中文版契約（本院卷一第135至136頁），以及專家公司出具之獨家代理權暨銷售權利書（本院卷一第109頁），可知原告所取得之標的，應為系爭產品於台灣地區、中港澳等地區之獨家銷售權；佐以台灣銷售合約書關於原告方之第9條約定：「乙方僅有台灣地區之獨家銷售權利，並不當然享有契約產品之任何專利權利。」、Term Sheet中文版第5條約定：「獨家經銷協議的格式及條款應與台灣獨家經銷協議相同。」足見原告並未取得系爭產品之專利權。揆諸上開說明，因原告取得之產品獨家銷售權，僅為營利事業基於其營業，出價取得之一般性權利，立法者並未特別透過法律明文規定賦予保障，故無所得稅法第60條無形資產計提攤折規定之適用，是被告否准認列，應屬有據。
　3.至原告雖主張系爭支出亦可轉正為權利金支出云云：
　⑴按查核準則第87條第1、2、4款規定：「一、權利金支出，應依契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核實認定。但契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約定金額，超出一般常規者，除經提出正當理由外，不予認定。二、有關生產製造技術之權利金支出，應於契約有效期間內按期攤折，並列為製造費用。…。四、權利金之支出憑證如下：（一）支付國內廠商者，應有統一發票及契約證明；支付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者，應有收據及契約證明。（二）支付國外廠商及非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者，除應有契約證明並取得對方發票或收據外，已辦理結匯者，應有結匯證明文件；未辦理結匯者，應有銀行匯付或轉付之證明文件……」。次按本於量能課稅原則，所得課稅應以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的客觀淨值，而非所得毛額作為稅基，以符收入及成本費用配合原則。因此營利事業所得額減項之營業成本支出，應係與營業收入相對應，倘營業收入經認定並未發生，自無相對應之營業成本支出，營利事業即不得列報。復按營利事業之成本支出，係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減項，為有利於納稅義務人之要件事實，由納稅義務人負客觀舉證責任。倘營業收入業已發生，除非能確實證明營業成本支出為必要、合理，且確實存在，否則，包括確實證明營業成本支出不存在及無法證明營業成本支出事實存在與否之情形，不得予以認列（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7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依卷附之原告銷貨淨額表及商品銷貨期報表（本院卷一第333至336頁），可知原告僅於103年至106年間有系爭產品之銷售紀錄。佐以原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其於107年度以後無銷售紀錄，係因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接獲檢舉而於106年9月25日至原告倉庫稽查，並查扣現場所有存貨，導致原告之產品銷售事業無以為繼。又主管機關要求補正之資料須GP公司協助方能取得，然而當時已因雙方履約爭議切斷溝通管道，經原告評估整體經濟效益後，決定退出此市場。故109年並無銷售產品，亦無此部分之銷售收入等語（本院卷一第20頁、本院卷二第348頁），足證原告109年並無銷貨系爭產品之收入，揆諸上開說明，原告並未合於收入及成本費用配合原則，自不得於本年度列報系爭產品銷貨收入之成本及費用。
　⑶再者，原告雖主張系爭支出均為權利金支出云云。惟就原告與專家公司部分，參諸原告與專家公司簽訂之台灣地區獨家銷售顧問合約書（本院卷一第117至120頁），其中乙方義務第1條、第5條約定原告應支付取得銷售產品權利之「顧問費」，首筆為美金11萬7千元，後續應給付之1萬5千套藥片貼布及3千組保養品之金額，以及包含首筆顧問費之顧問費共計美金86萬8,500元，實無法證明雙方約定原告取得獨家銷售權所應支付之權利金總額究竟為何。況依原告所提出之發票記載（本院卷一第121至122頁），其所支出之「顧問費」（不含稅）共計30,679,073元（計算式：3,372,386+13,745,829+5,397,600+8,163,258），換算為美金約為1,010,243元（當年新臺幣對美元之匯率平均為30.368元，計算式：30,679,073 ÷ 30.368 ≒ 1,010,243），遠超過上開契約所約定已包含貨款之權利金數額，故原告主張30,679,073元均為權利金之支出，真實性已屬有疑，難以盡信。又依會計師查核報告之無形資產及未攤銷費用明細表之記載（原處分卷第7頁），原告支付予專家公司之權利金原始金額共計30,684,892元(計算式：16,939,063+13,745,829)，與發票記載之金額30,679,073元不符，是原告主張申報之金額為權利金，並作為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金額之基礎，與實際事證不符，難認可採。另關於原告與GP公司部分，觀諸Term Sheet中文版契約第3條以及後續原告與GP公司同負責人之Biocellerex,LLC及Radien International,LLC（下稱Radien公司）所簽訂China Option Agreement第1條m.（本院卷一第135至136頁、第201至202頁）獨家銷售權之授權費用係採分期給付之方式，最後款項應於107年12月17日繳清。惟原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其於106年10月5日支付美金5萬元給Radien公司後，即未再繼續支付等語（本院卷二第128頁），可證如依契約約定，原告至多僅於支付GP公司或Radien公司各期權利金之期間取得獨家代理銷售權，未及於109年度。況據107年起擔任原告財務管理兼董事長特助之林純任，於相關刑事案件（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0007號、第18373號案）警詢中證稱略以：105年間另外簽署的China Option Agreement與Term Sheet並沒有差別，一樣是對大陸港澳的經銷權，只是差在付款條件變更。我們認為原告與GP公司、Radien公司簽約取得之經銷權是不存在的，合約裡面完全沒有提及專利及藥證，這些產品都沒有通過大陸、港、澳的審查，也不確定能否在當地實際銷售，加上這並不是知名品牌，依一般商業原則，為何需要支付這麼多的費用取得經銷權等語（本院卷二第130-13至130-15頁），故原告究有無取得系爭產品之獨家銷售權，顯屬有疑。據上各情，依卷內事證無從核實確認原告有取得中國、港澳地區之獨家經銷權，亦難確認原告與專家公司約定之權利金數額，故被告依查核準則第87條第1、2款規定，不認此部分之支出為權利金支出，亦否准攤提，應屬合法，原告主張均非可採。
　4.至原告另主張縱無從列報無形資產、權利金，仍得轉列其他損失云云。然企業支付權利金所認列之無形資產，係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或每年定期）評估其帳上之權利金成本是否有減損跡象，若有減損跡象存在，接續進行減損測試，如該資產已減損，企業應即時認列減損損失，而未來期間之攤銷費用，則依減損後資產帳面金額調整之。亦即，減損損失係於資產減損發生之當年度為認列，後續並以減損後帳面金額為基礎計提攤銷費用。申言之，資產帳面金額如已全部減損，即無未攤銷餘額存在而得於未來期間攤銷，亦無從改列為其他損失。觀諸卷附之會計師查核報告中無形資產及未攤銷費用明細表（原處分卷第7頁），其上記載「長期顧問服務-2」項目之期初未攤銷餘額28,309,546元以及累計減損28,309,546元，並於註2載明：「長期顧問服務係預付專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美國GP Global,Inc.為協助普詮公司取得美國Grey Stone Pharmaceuticals,Inc.& Woundcare Company之長期產品銷售臺灣獨家代理及相關銷售技術之長期顧問服務款，經考量實質經濟效益不佳，故將長期顧問服務全數提列減損損失。」足知原告帳載之「長期顧問服務-2」於109年度前已全數提列減損損失，致本年度該項目之帳面金額為0元（期初未攤銷餘額28,309,546元－累計減損28,309,546元），是以，縱該資產有原告所稱其他損失，亦與本年度無涉，原告主張將其原列報攤銷數4,812,552元轉列為本年度其他損失，核無可採。
　㈣被告依原告帳載「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餘額35,321,748元，設算原告本年度該部分之利息收入，應有違誤：
　1.按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公司之資金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未收取利息，或約定之利息偏低者，除屬預支職工薪資者外，應按資金貸與期間所屬年度1月1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計算公司利息收入課稅。」其立法意旨乃公司係屬獨立法人且以營利為目的，為正確計算營利事業損益及防杜公司違反營利本旨，允宜設算公司利息收入。次按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2項：「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第11條第2項：「稅捐稽徵機關就課稅或處罰之要件事實，除法律別有明文規定者外，負證明責任。」準此，課稅要件事實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責任，其所提證據必須使法院之心證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若僅使事實關係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法院仍應認定該課稅要件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稽徵機關（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920號判決意同此旨）。是以，倘稅捐稽徵機關欲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規定，設算公司利息收入予以課稅，自應就該公司有貸與他人資金而未收取利息或收取利息偏低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不得僅以擬制推測之方法，推定課稅要件事實之存在。
　2.經查，被告係以原告109年度帳載「其他應收款-關係人」35,321,748元為基礎，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規定設算利息收入。而參諸卷附之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原處分卷第24頁），「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餘額為35,321,748元，其中28,245,237元係因營業所產生之催收款。復依原處分查核時會計師提供予被告之帳齡分析表及帳載紀錄（原處分卷第109至116頁），可知上開「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包含「應收帳款」、「其他應收款」兩項科目，且未收帳款之期間長短，包含有未滿1年及逾1年之情形，多數為未滿1年。其中「應收帳款」項目摘要欄並無任何記載，惟列入此會計科目者，乃係因銷貨交易而得向買方收取之貨款，故此項目為原告對其關係企業即上海普詮、深圳普詮、普詮生技、普星貿易銷貨所生之款項一直未收取。另「其他應收款」項目，依摘要欄之記載，應係原告為關係企業即深圳普詮、普星貿易、優倍速支付辦公室、車位租金及各項費用等之代墊款項。前者係基於交易關係而生之價金請求權，後者則係因業務往來所生之代墊支出，均非當然即屬以提供資金供他人使用為目的之資金貸與行為。
　3.被告雖以原告對上開關係企業未收款之帳齡較長，部分逾1年未收，認其經濟實質等同無息將資金貸與予關係企業。然而，關係企業間銷貨未收款、代墊費用之原因容有多端，可能涉及交易條件約定、資金調度或企業整體資金安排，不必然即出自金錢消費借貸關係或其他具有融資目的之資金貸與行為。何況帳載之未收款期間包含未滿1年以及1年以上之情形，則如何能認無論係基於銷貨未收款抑或代墊費用、無論未收款之期間長短，均係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所定之「資金貸與」行為，揆諸上開說明，此課稅要件事實應由被告舉證。惟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稱：原始的說明有提到這是關係企業的放款等語，卻始終未提出相應事證（本院卷二第129頁、第141至142頁），此外被告並無就未收款項之發生原因、原約定收款條件、是否逾通常商業往來期間、是否已達實質上供關係企業無償使用資金之程度等面向，提出具體事證以證明，是被告以雙方屬關係企業、帳齡偏長，即認構成資金貸與之要件，尚屬抽象推測之範疇，難認已就課稅構成要件事實盡其舉證責任。從而，被告以原告帳載「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餘額35,321,748元為基礎，設算109年度利息收入897,069元，難認有據，是被告僅得向原告補徵應納稅額962,510元（計算式：4,812,552×稅率20%＝962,510.4），逾此數額部分即有上開違誤。
　㈤綜上所述，被告就原告攤提增加之系爭支出部分否准認列，當屬合法，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惟被告調增利息收入897,069元應有違誤，原處分核定補徵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超過962,510元部分，係屬違法，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此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陳述，均對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邱士賓
　　　　　　　　　　　　　　　法　官　楊甯伃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⒈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⒉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⒊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⒈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⒉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⒊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⒋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佘筑祐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36號

115年3月1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普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煜喆

訴訟代理人  張書瑋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李雅晶

訴訟代理人  張佩君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

2年12月13日台財法字第1121393928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補徵營利事業所得稅額逾

    新臺幣962,510元部分均撤銷。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2，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原告起訴時，被告代表人原為李怡慧，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

    李雅晶，業經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267頁），核

    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民國109年度各項耗竭及攤提之帳載結算金額為新臺幣

    （下同）590,266元，又其前於107年度將無形資產項下之長

    期顧問服務款全數提列減損損失後，認應按10年逐年攤銷，

    故於109年度帳外調整增加4,812,552元（下稱系爭支出）。

    嗣原告於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各項耗

    竭及攤提5,402,818元及利息收入1,482,012元，惟經被告就

    攤提增加之系爭支出部分否准認列，並以帳載「其他應收款

    -關係人」35,321,748元為基礎設算利息收入897,069元，以

    109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暨繳款書(下稱原

    處分)，核定原告109年各項耗竭及攤提為590,266元，利息

    收入為2,379,081元，應補稅額為1,141,924元。原告不服，

    申請復查，經被告以112年8月7日北區國稅法務字第1120010

    176號復查決定(下稱復查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循序提

    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㈠Greystone集團在美國享有PHI（即聚水生成離子）之專利，

    並以該專利開發有藥用敷料、保養品等產品（下稱系爭產品

    ），而專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專家公司)為Greyst

    one集團之亞洲區辦公室，擁有臺灣地區獨家代理權。原告

    為拓展營業項目，故與專家公司簽訂台灣地區獨家銷售顧問

    合約書，約定自契約生效日即103年3月10日起10年內取得於

    臺灣地區獨家銷售系爭產品之權利。原告於簽約時給付首筆

    權利金3,372,386元，並於103年3月至11月間支付3次權利金

    ，共計30,679,073元，帳載為30,684,892元。惟後續因專家

    公司片面展延訂單交貨日，原告避免斷貨危機，經與Greyst

    one集團洽談轉介後，於104年10月7日與美國GP Global Inc

    .（下稱GP公司）簽約，取得系爭產品於中港澳等地區之獨

    家銷售權，依雙方簽訂之Term Sheet中文版、勾稽明細表、

    轉帳傳票與原始憑證所示，雙方約定授權費用與產品費用合

    計為美金150萬元，然因原告曾給付美金436,950元予專家公

    司，GP公司同意得以此抵充，扣除後之半數即為授權費用，

    因此原告於104年12月24日先行支付美金5萬元，再於105年4

    月至106年10月間支付美金5萬元共7次，合計給付美金40萬

    元權利金予GP公司，故原告確實取得系爭產品之獨家銷售權

    。又原告於取得上開權利後之103至106年間均有系爭產品之

    銷售收入，並於各該年度進行申報，依照收入及成本費用配

    合原則，其所產生之相關成本包含本件權利金，故縱使系爭

    支出不符合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定無形資產要件，因具

    權利金性質，故得轉正回歸權利金科目認列支出。

　㈡被告雖質疑系爭支出之合理性、必要性，然原告已提出相關

    憑證來佐證系爭支出係權利金，意在取得獨家銷售權，被告

    要求原告尚應檢附權利金計價基礎及價格評估依據之佐證文

    件，顯已增加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下稱查核準則）第

    87條所無之限制。又原告無法預料支付權利金後所生之不履

    約、產品遭查扣等後續問題，被告以原告自107年開始即無

    產品之銷售紀錄此一業務推展成功與否作為否准認列之標準

    ，已構成不合理之差別待遇，與憲法第7條保障之平等原則

    有違。且依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361號、104年度判

    字第175號判決意旨，權利金支出合理性之舉證責任應由被

    告負擔。此外，被告曾核准原告於106年度認列GP公司權利

    金之攤提1,744,584元，於107年度減列GP公司與專家公司之

    權利金共計4,812,552元，本件被告卻剔除系爭支出並命原

    告補稅，顯違反行政行為一致性及信賴保護原則。再者，若

    系爭支出無法列為權利金科目，亦應列為該年度之損失。

　㈢關於設算利息收入部分，原告並未同意本件利息收入之調增

    ，且被告於調增時亦未具體敘明其設算依據及設算基礎（包

    含起算時點、日數、利率等），僅憑未經原告授權之會計師

    事務所之客戶帳齡分析表即認定原告已同意調增，被告認事

    用法顯有違誤。且本件係涉及應收帳款遲未收取並非資金貸

    與行為，被告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設算利息收入，已

    違反租稅法律主義等語。

　㈣並聲明：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關於原告應納稅額1,1

    41,924元部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㈠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規定所列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等無形資產，均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若營利事業所取得者若非法定權利，即非保障之範疇，自無從依規定攤折費用。原告雖主張向專家公司購得「獨家代理權」、向GP公司購得「License fee」及「銷售經銷權」，然此等均非經主管官署核准登記之權利或法律規定之營業權，自非屬同法第60條規定之無形資產範疇。

　㈡原告雖主張系爭支出應轉正為權利金項目，然原告帳載取得

    專家公司獨家代理權所支出之權利金為30,684,892元，與其

    提供歷次支出顧問費之統一發票銷售額合計30,679,073元，

    兩者不一致。又帳載取得GP公司「License fee」及「銷售

    經銷權」所支出之權利金為合計17,445,835元，與原告扣繳

    憑單金額合計13,075,750元亦不一致，故原告申報金額與所

    附憑證無法勾稽，其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金額之正確性已有

    疑義。審酌專家公司101至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

    103至105年營業稅進銷項來源明細表，原告為專家公司主要

    交易對象，原經營行業與醫療器材及化妝品業二者特性差異

    甚鉅，事前應有相當之評估規劃，卻就權利金之計價基礎佐

    證文件、價格評估依據等，始終未能提出任何權利金估價或

    談判往來議價過程佐證文件，亦未提出自專家公司進貨詳細

    明細表，而自GP公司之進貨金額表亦僅有金額未載明單位、

    數量，被告無從勾稽。故依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縱使資產

    購入不具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舉證責任由稅捐稽徵機關負擔，

    然本件係因原告未盡上開協力義務，致被告無法依查核準則

    第87條第1款權利金規定予以審酌之情形。又原告主張因與

    專家公司及GP公司間之履約爭議，未能依合約約定收取專家

    公司願提供總銷售金額3%之獎勵金，至今卻未見原告要求上

    開二間公司依合約約定支付獎勵金，或取具相關證明文件於

    評估合約已無經濟效益之年度主張全數認列損失，反而於已

    無該業務銷售實績之各年度，陸續帳外調整增加「無形資產

    -長期顧問服務」攤銷自該年度營業收入減除與該收入無關

    之支出，未符合所得稅法第24條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

    被告無從核實認定系爭支出與原告109年度業務之關聯性及

    支出金額之合理性、必要性，自應不予核認該項支出。另原

    告與專家公司、GP公司間之契約仍屬有效，其得據以向專家

    公司、GP公司要求進貨及履約，故依查核準則第63條、第67

    條第1項前段規定，原告未能證明已發生損失，自無從列報

    為其他損失等語。

　㈢關於設算利息收入部分，原告所提示之客戶帳齡分析表（其

    他應收款-關係人）載明，應收關係人上海普詮電子有限公

    司（下稱上海普詮）、普詮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下稱

    深圳普詮）、普詮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普詮生技）及優

    倍速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優倍速），截至109年12月31

    日之未收而應收之帳款合計35,321,748元，其中逾1年未收

    帳款合計16,157,565元，已符合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規

    定，公司之資金貸與或任何他人未收取利息之要件，故被告

    按上開關係人每月月底應收帳款餘額以111年1月1日臺灣銀

    行之基準利率2.366%設算資金貸與關係企業之利息收入合計

    897,069元，故原核定利息收入2,379,081元，並無不合等語

    。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爭點：

　㈠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

    5,402,818元，經被告否准其中「無形資產-長期顧問服務」

    攤提增加之系爭支出部分，核定為590,266元，是否適法？

　㈡被告依原告帳載「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餘額35,321,748元，

    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規定設算原告109年度該部分利

    息收入以課稅，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1.所得稅法

　⑴第24條之3第2項：「公司之資金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未收取

    利息，或約定之利息偏低者，除屬預支職工薪資者外，應按

    資金貸與期間所屬年度1月1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計算公司

    利息收入課稅。」

　⑵第38條：「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損失，…，不得列為費

    用或損失。」

　⑶第60條：「(第1項)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

    特許權等，均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產。(第2項)前項無形資

    產之估價，以自其成本中按期扣除攤折額後之價額為準。(

    第3項)攤折額以其成本照左列攤折年數按年平均計算之。但

    在取得後，如因特定事故不能按照規定年數攤折時，得提出

    理由，申請該管稽徵機關核准更正之：一、營業權以10年為

    計算攤折之標準。…。三、商標權、專利權及其他各種特許

    權等，可依其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計算攤折之標準。」

　2.查核準則

　⑴第87條第1款：「權利金支出，應依契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核實認定。但契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約定金額，超出一般

    常規者，除經提出正當理由外，不予認定。」

　⑵第62條：「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費用及損失，不得列

    為費用或損失。」

　㈡前提事實：

　　前開事實概要欄之事實，除上開爭點外，其餘均為兩造所不

    爭執，並有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原處

    分卷第52至93頁）、原處分暨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本院

    卷一第33頁、第35至37頁）、復查決定書（本院卷一第43至

    50頁）、財政部112年12月13日台財法字第11213939280號訴

    願決定書（案號:第11200791號，本院卷一第54至66頁）各1

    份附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㈢被告否准認列原告在「無形資產-長期顧問服務」攤提增加之

    系爭支出部分，並無違誤：

　1.按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定之無形資產，係列舉營業權、

    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最後以「各種特許權」為概括規

    定，其中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均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

    權利，而同條第3項第3款明定「其他各種特許權」係以取得

    後法定享有之年數作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亦屬法律所賦予並

    保障之權利。因此，該條所定之無形資產，應屬法律所賦予

    並保障之權利，並非泛指經營一般營利事業之權利或經營該

    等事業行為所衍生之商業價值，故如營利事業以出價取得者

    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法律所賦予並保障無形資產之範疇，即

    無從依上開規定攤折費用（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26

    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委任會計師查

    核簽證辦理時，經會計師帳外調整增加系爭支出，提列為減

    損損失。而系爭支出係為取得關於系爭產品專家公司之獨家

    代理權以及GP公司License fee、銷售經銷權乙情，此有會

    計師查核報告1份在卷可憑（原處分卷第7頁）。參諸原告與

    專家公司簽訂之台灣地區獨家銷售顧問合約書（本院卷一第

    117至120頁），與GP公司簽訂之Term Sheet中文版契約（本

    院卷一第135至136頁），以及專家公司出具之獨家代理權暨

    銷售權利書（本院卷一第109頁），可知原告所取得之標的

    ，應為系爭產品於台灣地區、中港澳等地區之獨家銷售權；

    佐以台灣銷售合約書關於原告方之第9條約定：「乙方僅有

    台灣地區之獨家銷售權利，並不當然享有契約產品之任何專

    利權利。」、Term Sheet中文版第5條約定：「獨家經銷協

    議的格式及條款應與台灣獨家經銷協議相同。」足見原告並

    未取得系爭產品之專利權。揆諸上開說明，因原告取得之產

    品獨家銷售權，僅為營利事業基於其營業，出價取得之一般

    性權利，立法者並未特別透過法律明文規定賦予保障，故無

    所得稅法第60條無形資產計提攤折規定之適用，是被告否准

    認列，應屬有據。

　3.至原告雖主張系爭支出亦可轉正為權利金支出云云：

　⑴按查核準則第87條第1、2、4款規定：「一、權利金支出，應

    依契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核實認定。但契約或其他相關證

    明文件約定金額，超出一般常規者，除經提出正當理由外，

    不予認定。二、有關生產製造技術之權利金支出，應於契約

    有效期間內按期攤折，並列為製造費用。…。四、權利金之

    支出憑證如下：（一）支付國內廠商者，應有統一發票及契

    約證明；支付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者，應有收據及契約證明

    。（二）支付國外廠商及非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者，除應有

    契約證明並取得對方發票或收據外，已辦理結匯者，應有結

    匯證明文件；未辦理結匯者，應有銀行匯付或轉付之證明文

    件……」。次按本於量能課稅原則，所得課稅應以收入減除成

    本及必要費用後的客觀淨值，而非所得毛額作為稅基，以符

    收入及成本費用配合原則。因此營利事業所得額減項之營業

    成本支出，應係與營業收入相對應，倘營業收入經認定並未

    發生，自無相對應之營業成本支出，營利事業即不得列報。

    復按營利事業之成本支出，係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減項，

    為有利於納稅義務人之要件事實，由納稅義務人負客觀舉證

    責任。倘營業收入業已發生，除非能確實證明營業成本支出

    為必要、合理，且確實存在，否則，包括確實證明營業成本

    支出不存在及無法證明營業成本支出事實存在與否之情形，

    不得予以認列（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77號判決意旨

    參照）。　

　⑵查依卷附之原告銷貨淨額表及商品銷貨期報表（本院卷一第3

    33至336頁），可知原告僅於103年至106年間有系爭產品之

    銷售紀錄。佐以原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其於107年度以後

    無銷售紀錄，係因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接獲檢舉而於106年9月

    25日至原告倉庫稽查，並查扣現場所有存貨，導致原告之產

    品銷售事業無以為繼。又主管機關要求補正之資料須GP公司

    協助方能取得，然而當時已因雙方履約爭議切斷溝通管道，

    經原告評估整體經濟效益後，決定退出此市場。故109年並

    無銷售產品，亦無此部分之銷售收入等語（本院卷一第20頁

    、本院卷二第348頁），足證原告109年並無銷貨系爭產品之

    收入，揆諸上開說明，原告並未合於收入及成本費用配合原

    則，自不得於本年度列報系爭產品銷貨收入之成本及費用。

　⑶再者，原告雖主張系爭支出均為權利金支出云云。惟就原告

    與專家公司部分，參諸原告與專家公司簽訂之台灣地區獨家

    銷售顧問合約書（本院卷一第117至120頁），其中乙方義務

    第1條、第5條約定原告應支付取得銷售產品權利之「顧問費

    」，首筆為美金11萬7千元，後續應給付之1萬5千套藥片貼

    布及3千組保養品之金額，以及包含首筆顧問費之顧問費共

    計美金86萬8,500元，實無法證明雙方約定原告取得獨家銷

    售權所應支付之權利金總額究竟為何。況依原告所提出之發

    票記載（本院卷一第121至122頁），其所支出之「顧問費」

    （不含稅）共計30,679,073元（計算式：3,372,386+13,745

    ,829+5,397,600+8,163,258），換算為美金約為1,010,243

    元（當年新臺幣對美元之匯率平均為30.368元，計算式：30

    ,679,073 ÷ 30.368 ≒ 1,010,243），遠超過上開契約所約

    定已包含貨款之權利金數額，故原告主張30,679,073元均為

    權利金之支出，真實性已屬有疑，難以盡信。又依會計師查

    核報告之無形資產及未攤銷費用明細表之記載（原處分卷第

    7頁），原告支付予專家公司之權利金原始金額共計30,684,

    892元(計算式：16,939,063+13,745,829)，與發票記載之金

    額30,679,073元不符，是原告主張申報之金額為權利金，並

    作為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金額之基礎，與實際事證不符，難

    認可採。另關於原告與GP公司部分，觀諸Term Sheet中文版

    契約第3條以及後續原告與GP公司同負責人之Biocellerex,L

    LC及Radien International,LLC（下稱Radien公司）所簽訂

    China Option Agreement第1條m.（本院卷一第135至136頁

    、第201至202頁）獨家銷售權之授權費用係採分期給付之方

    式，最後款項應於107年12月17日繳清。惟原告於本院審理

    中自陳其於106年10月5日支付美金5萬元給Radien公司後，

    即未再繼續支付等語（本院卷二第128頁），可證如依契約

    約定，原告至多僅於支付GP公司或Radien公司各期權利金之

    期間取得獨家代理銷售權，未及於109年度。況據107年起擔

    任原告財務管理兼董事長特助之林純任，於相關刑事案件（

    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0007號、第18373

    號案）警詢中證稱略以：105年間另外簽署的China Option 

    Agreement與Term Sheet並沒有差別，一樣是對大陸港澳的

    經銷權，只是差在付款條件變更。我們認為原告與GP公司、

    Radien公司簽約取得之經銷權是不存在的，合約裡面完全沒

    有提及專利及藥證，這些產品都沒有通過大陸、港、澳的審

    查，也不確定能否在當地實際銷售，加上這並不是知名品牌

    ，依一般商業原則，為何需要支付這麼多的費用取得經銷權

    等語（本院卷二第130-13至130-15頁），故原告究有無取得

    系爭產品之獨家銷售權，顯屬有疑。據上各情，依卷內事證

    無從核實確認原告有取得中國、港澳地區之獨家經銷權，亦

    難確認原告與專家公司約定之權利金數額，故被告依查核準

    則第87條第1、2款規定，不認此部分之支出為權利金支出，

    亦否准攤提，應屬合法，原告主張均非可採。

　4.至原告另主張縱無從列報無形資產、權利金，仍得轉列其他

    損失云云。然企業支付權利金所認列之無形資產，係於每一

    報導期間結束日（或每年定期）評估其帳上之權利金成本是

    否有減損跡象，若有減損跡象存在，接續進行減損測試，如

    該資產已減損，企業應即時認列減損損失，而未來期間之攤

    銷費用，則依減損後資產帳面金額調整之。亦即，減損損失

    係於資產減損發生之當年度為認列，後續並以減損後帳面金

    額為基礎計提攤銷費用。申言之，資產帳面金額如已全部減

    損，即無未攤銷餘額存在而得於未來期間攤銷，亦無從改列

    為其他損失。觀諸卷附之會計師查核報告中無形資產及未攤

    銷費用明細表（原處分卷第7頁），其上記載「長期顧問服

    務-2」項目之期初未攤銷餘額28,309,546元以及累計減損28

    ,309,546元，並於註2載明：「長期顧問服務係預付專家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美國GP Global,Inc.為協助普詮公司

    取得美國Grey Stone Pharmaceuticals,Inc.& Woundcare C

    ompany之長期產品銷售臺灣獨家代理及相關銷售技術之長期

    顧問服務款，經考量實質經濟效益不佳，故將長期顧問服務

    全數提列減損損失。」足知原告帳載之「長期顧問服務-2」

    於109年度前已全數提列減損損失，致本年度該項目之帳面

    金額為0元（期初未攤銷餘額28,309,546元－累計減損28,309

    ,546元），是以，縱該資產有原告所稱其他損失，亦與本年

    度無涉，原告主張將其原列報攤銷數4,812,552元轉列為本

    年度其他損失，核無可採。

　㈣被告依原告帳載「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餘額35,321,748元，

    設算原告本年度該部分之利息收入，應有違誤：

　1.按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公司之資金貸與股東或任何

    他人未收取利息，或約定之利息偏低者，除屬預支職工薪資

    者外，應按資金貸與期間所屬年度1月1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

    率計算公司利息收入課稅。」其立法意旨乃公司係屬獨立法

    人且以營利為目的，為正確計算營利事業損益及防杜公司違

    反營利本旨，允宜設算公司利息收入。次按納稅者權利保護

    法第7條第2項：「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

    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

    與享有為依據。」第11條第2項：「稅捐稽徵機關就課稅或

    處罰之要件事實，除法律別有明文規定者外，負證明責任。

    」準此，課稅要件事實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責任，其所提證

    據必須使法院之心證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

    責，若僅使事實關係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法院仍應認定該

    課稅要件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稽徵機關（最高

    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920號判決意同此旨）。是以，倘稅

    捐稽徵機關欲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規定，設算公司利

    息收入予以課稅，自應就該公司有貸與他人資金而未收取利

    息或收取利息偏低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不得僅以擬制推測之

    方法，推定課稅要件事實之存在。

　2.經查，被告係以原告109年度帳載「其他應收款-關係人」35

    ,321,748元為基礎，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規定設算利

    息收入。而參諸卷附之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原處分卷第24頁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餘額為35,321,748元，其中28,

    245,237元係因營業所產生之催收款。復依原處分查核時會

    計師提供予被告之帳齡分析表及帳載紀錄（原處分卷第109

    至116頁），可知上開「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包含「應收帳

    款」、「其他應收款」兩項科目，且未收帳款之期間長短，

    包含有未滿1年及逾1年之情形，多數為未滿1年。其中「應

    收帳款」項目摘要欄並無任何記載，惟列入此會計科目者，

    乃係因銷貨交易而得向買方收取之貨款，故此項目為原告對

    其關係企業即上海普詮、深圳普詮、普詮生技、普星貿易銷

    貨所生之款項一直未收取。另「其他應收款」項目，依摘要

    欄之記載，應係原告為關係企業即深圳普詮、普星貿易、優

    倍速支付辦公室、車位租金及各項費用等之代墊款項。前者

    係基於交易關係而生之價金請求權，後者則係因業務往來所

    生之代墊支出，均非當然即屬以提供資金供他人使用為目的

    之資金貸與行為。

　3.被告雖以原告對上開關係企業未收款之帳齡較長，部分逾1

    年未收，認其經濟實質等同無息將資金貸與予關係企業。然

    而，關係企業間銷貨未收款、代墊費用之原因容有多端，可

    能涉及交易條件約定、資金調度或企業整體資金安排，不必

    然即出自金錢消費借貸關係或其他具有融資目的之資金貸與

    行為。何況帳載之未收款期間包含未滿1年以及1年以上之情

    形，則如何能認無論係基於銷貨未收款抑或代墊費用、無論

    未收款之期間長短，均係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所定之「

    資金貸與」行為，揆諸上開說明，此課稅要件事實應由被告

    舉證。惟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稱：原始的說明有提到這是關

    係企業的放款等語，卻始終未提出相應事證（本院卷二第12

    9頁、第141至142頁），此外被告並無就未收款項之發生原

    因、原約定收款條件、是否逾通常商業往來期間、是否已達

    實質上供關係企業無償使用資金之程度等面向，提出具體事

    證以證明，是被告以雙方屬關係企業、帳齡偏長，即認構成

    資金貸與之要件，尚屬抽象推測之範疇，難認已就課稅構成

    要件事實盡其舉證責任。從而，被告以原告帳載「其他應收

    款-關係人」餘額35,321,748元為基礎，設算109年度利息收

    入897,069元，難認有據，是被告僅得向原告補徵應納稅額9

    62,510元（計算式：4,812,552×稅率20%＝962,510.4），逾

    此數額部分即有上開違誤。

　㈤綜上所述，被告就原告攤提增加之系爭支出部分否准認列，

    當屬合法，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並無違誤，原告

    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惟被告調增利息收入897,

    069元應有違誤，原處分核定補徵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超過962

    ,510元部分，係屬違法，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

    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此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陳述，均

    對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邱士賓

　　　　　　　　　　　　　　　法　官　楊甯伃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⒈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⒉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⒊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⒈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⒉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⒊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⒋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佘筑祐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36號
115年3月1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普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煜喆
訴訟代理人  張書瑋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李雅晶
訴訟代理人  張佩君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2年12月13日台財法字第1121393928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補徵營利事業所得稅額逾新臺幣962,510元部分均撤銷。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2，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原告起訴時，被告代表人原為李怡慧，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李雅晶，業經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26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民國109年度各項耗竭及攤提之帳載結算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90,266元，又其前於107年度將無形資產項下之長期顧問服務款全數提列減損損失後，認應按10年逐年攤銷，故於109年度帳外調整增加4,812,552元（下稱系爭支出）。嗣原告於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5,402,818元及利息收入1,482,012元，惟經被告就攤提增加之系爭支出部分否准認列，並以帳載「其他應收款-關係人」35,321,748元為基礎設算利息收入897,069元，以109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暨繳款書(下稱原處分)，核定原告109年各項耗竭及攤提為590,266元，利息收入為2,379,081元，應補稅額為1,141,924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經被告以112年8月7日北區國稅法務字第1120010176號復查決定(下稱復查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㈠Greystone集團在美國享有PHI（即聚水生成離子）之專利，並以該專利開發有藥用敷料、保養品等產品（下稱系爭產品），而專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專家公司)為Greystone集團之亞洲區辦公室，擁有臺灣地區獨家代理權。原告為拓展營業項目，故與專家公司簽訂台灣地區獨家銷售顧問合約書，約定自契約生效日即103年3月10日起10年內取得於臺灣地區獨家銷售系爭產品之權利。原告於簽約時給付首筆權利金3,372,386元，並於103年3月至11月間支付3次權利金，共計30,679,073元，帳載為30,684,892元。惟後續因專家公司片面展延訂單交貨日，原告避免斷貨危機，經與Greystone集團洽談轉介後，於104年10月7日與美國GP Global Inc.（下稱GP公司）簽約，取得系爭產品於中港澳等地區之獨家銷售權，依雙方簽訂之Term Sheet中文版、勾稽明細表、轉帳傳票與原始憑證所示，雙方約定授權費用與產品費用合計為美金150萬元，然因原告曾給付美金436,950元予專家公司，GP公司同意得以此抵充，扣除後之半數即為授權費用，因此原告於104年12月24日先行支付美金5萬元，再於105年4月至106年10月間支付美金5萬元共7次，合計給付美金40萬元權利金予GP公司，故原告確實取得系爭產品之獨家銷售權。又原告於取得上開權利後之103至106年間均有系爭產品之銷售收入，並於各該年度進行申報，依照收入及成本費用配合原則，其所產生之相關成本包含本件權利金，故縱使系爭支出不符合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定無形資產要件，因具權利金性質，故得轉正回歸權利金科目認列支出。
　㈡被告雖質疑系爭支出之合理性、必要性，然原告已提出相關憑證來佐證系爭支出係權利金，意在取得獨家銷售權，被告要求原告尚應檢附權利金計價基礎及價格評估依據之佐證文件，顯已增加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下稱查核準則）第87條所無之限制。又原告無法預料支付權利金後所生之不履約、產品遭查扣等後續問題，被告以原告自107年開始即無產品之銷售紀錄此一業務推展成功與否作為否准認列之標準，已構成不合理之差別待遇，與憲法第7條保障之平等原則有違。且依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361號、104年度判字第175號判決意旨，權利金支出合理性之舉證責任應由被告負擔。此外，被告曾核准原告於106年度認列GP公司權利金之攤提1,744,584元，於107年度減列GP公司與專家公司之權利金共計4,812,552元，本件被告卻剔除系爭支出並命原告補稅，顯違反行政行為一致性及信賴保護原則。再者，若系爭支出無法列為權利金科目，亦應列為該年度之損失。
　㈢關於設算利息收入部分，原告並未同意本件利息收入之調增，且被告於調增時亦未具體敘明其設算依據及設算基礎（包含起算時點、日數、利率等），僅憑未經原告授權之會計師事務所之客戶帳齡分析表即認定原告已同意調增，被告認事用法顯有違誤。且本件係涉及應收帳款遲未收取並非資金貸與行為，被告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設算利息收入，已違反租稅法律主義等語。
　㈣並聲明：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關於原告應納稅額1,141,924元部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㈠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規定所列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等無形資產，均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若營利事業所取得者若非法定權利，即非保障之範疇，自無從依規定攤折費用。原告雖主張向專家公司購得「獨家代理權」、向GP公司購得「License fee」及「銷售經銷權」，然此等均非經主管官署核准登記之權利或法律規定之營業權，自非屬同法第60條規定之無形資產範疇。
　㈡原告雖主張系爭支出應轉正為權利金項目，然原告帳載取得專家公司獨家代理權所支出之權利金為30,684,892元，與其提供歷次支出顧問費之統一發票銷售額合計30,679,073元，兩者不一致。又帳載取得GP公司「License fee」及「銷售經銷權」所支出之權利金為合計17,445,835元，與原告扣繳憑單金額合計13,075,750元亦不一致，故原告申報金額與所附憑證無法勾稽，其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金額之正確性已有疑義。審酌專家公司101至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103至105年營業稅進銷項來源明細表，原告為專家公司主要交易對象，原經營行業與醫療器材及化妝品業二者特性差異甚鉅，事前應有相當之評估規劃，卻就權利金之計價基礎佐證文件、價格評估依據等，始終未能提出任何權利金估價或談判往來議價過程佐證文件，亦未提出自專家公司進貨詳細明細表，而自GP公司之進貨金額表亦僅有金額未載明單位、數量，被告無從勾稽。故依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縱使資產購入不具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舉證責任由稅捐稽徵機關負擔，然本件係因原告未盡上開協力義務，致被告無法依查核準則第87條第1款權利金規定予以審酌之情形。又原告主張因與專家公司及GP公司間之履約爭議，未能依合約約定收取專家公司願提供總銷售金額3%之獎勵金，至今卻未見原告要求上開二間公司依合約約定支付獎勵金，或取具相關證明文件於評估合約已無經濟效益之年度主張全數認列損失，反而於已無該業務銷售實績之各年度，陸續帳外調整增加「無形資產-長期顧問服務」攤銷自該年度營業收入減除與該收入無關之支出，未符合所得稅法第24條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被告無從核實認定系爭支出與原告109年度業務之關聯性及支出金額之合理性、必要性，自應不予核認該項支出。另原告與專家公司、GP公司間之契約仍屬有效，其得據以向專家公司、GP公司要求進貨及履約，故依查核準則第63條、第67條第1項前段規定，原告未能證明已發生損失，自無從列報為其他損失等語。
　㈢關於設算利息收入部分，原告所提示之客戶帳齡分析表（其他應收款-關係人）載明，應收關係人上海普詮電子有限公司（下稱上海普詮）、普詮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下稱深圳普詮）、普詮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普詮生技）及優倍速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優倍速），截至109年12月31日之未收而應收之帳款合計35,321,748元，其中逾1年未收帳款合計16,157,565元，已符合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規定，公司之資金貸與或任何他人未收取利息之要件，故被告按上開關係人每月月底應收帳款餘額以111年1月1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2.366%設算資金貸與關係企業之利息收入合計897,069元，故原核定利息收入2,379,081元，並無不合等語。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爭點：
　㈠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5,402,818元，經被告否准其中「無形資產-長期顧問服務」攤提增加之系爭支出部分，核定為590,266元，是否適法？
　㈡被告依原告帳載「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餘額35,321,748元，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規定設算原告109年度該部分利息收入以課稅，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1.所得稅法
　⑴第24條之3第2項：「公司之資金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未收取利息，或約定之利息偏低者，除屬預支職工薪資者外，應按資金貸與期間所屬年度1月1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計算公司利息收入課稅。」
　⑵第38條：「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損失，…，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⑶第60條：「(第1項)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均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產。(第2項)前項無形資產之估價，以自其成本中按期扣除攤折額後之價額為準。(第3項)攤折額以其成本照左列攤折年數按年平均計算之。但在取得後，如因特定事故不能按照規定年數攤折時，得提出理由，申請該管稽徵機關核准更正之：一、營業權以10年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三、商標權、專利權及其他各種特許權等，可依其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計算攤折之標準。」
　2.查核準則
　⑴第87條第1款：「權利金支出，應依契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核實認定。但契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約定金額，超出一般常規者，除經提出正當理由外，不予認定。」
　⑵第62條：「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費用及損失，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㈡前提事實：
　　前開事實概要欄之事實，除上開爭點外，其餘均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原處分卷第52至93頁）、原處分暨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本院卷一第33頁、第35至37頁）、復查決定書（本院卷一第43至50頁）、財政部112年12月13日台財法字第11213939280號訴願決定書（案號:第11200791號，本院卷一第54至66頁）各1份附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㈢被告否准認列原告在「無形資產-長期顧問服務」攤提增加之系爭支出部分，並無違誤：
　1.按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定之無形資產，係列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最後以「各種特許權」為概括規定，其中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均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而同條第3項第3款明定「其他各種特許權」係以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作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亦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因此，該條所定之無形資產，應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並非泛指經營一般營利事業之權利或經營該等事業行為所衍生之商業價值，故如營利事業以出價取得者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法律所賦予並保障無形資產之範疇，即無從依上開規定攤折費用（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26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委任會計師查核簽證辦理時，經會計師帳外調整增加系爭支出，提列為減損損失。而系爭支出係為取得關於系爭產品專家公司之獨家代理權以及GP公司License fee、銷售經銷權乙情，此有會計師查核報告1份在卷可憑（原處分卷第7頁）。參諸原告與專家公司簽訂之台灣地區獨家銷售顧問合約書（本院卷一第117至120頁），與GP公司簽訂之Term Sheet中文版契約（本院卷一第135至136頁），以及專家公司出具之獨家代理權暨銷售權利書（本院卷一第109頁），可知原告所取得之標的，應為系爭產品於台灣地區、中港澳等地區之獨家銷售權；佐以台灣銷售合約書關於原告方之第9條約定：「乙方僅有台灣地區之獨家銷售權利，並不當然享有契約產品之任何專利權利。」、Term Sheet中文版第5條約定：「獨家經銷協議的格式及條款應與台灣獨家經銷協議相同。」足見原告並未取得系爭產品之專利權。揆諸上開說明，因原告取得之產品獨家銷售權，僅為營利事業基於其營業，出價取得之一般性權利，立法者並未特別透過法律明文規定賦予保障，故無所得稅法第60條無形資產計提攤折規定之適用，是被告否准認列，應屬有據。
　3.至原告雖主張系爭支出亦可轉正為權利金支出云云：
　⑴按查核準則第87條第1、2、4款規定：「一、權利金支出，應依契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核實認定。但契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約定金額，超出一般常規者，除經提出正當理由外，不予認定。二、有關生產製造技術之權利金支出，應於契約有效期間內按期攤折，並列為製造費用。…。四、權利金之支出憑證如下：（一）支付國內廠商者，應有統一發票及契約證明；支付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者，應有收據及契約證明。（二）支付國外廠商及非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者，除應有契約證明並取得對方發票或收據外，已辦理結匯者，應有結匯證明文件；未辦理結匯者，應有銀行匯付或轉付之證明文件……」。次按本於量能課稅原則，所得課稅應以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的客觀淨值，而非所得毛額作為稅基，以符收入及成本費用配合原則。因此營利事業所得額減項之營業成本支出，應係與營業收入相對應，倘營業收入經認定並未發生，自無相對應之營業成本支出，營利事業即不得列報。復按營利事業之成本支出，係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減項，為有利於納稅義務人之要件事實，由納稅義務人負客觀舉證責任。倘營業收入業已發生，除非能確實證明營業成本支出為必要、合理，且確實存在，否則，包括確實證明營業成本支出不存在及無法證明營業成本支出事實存在與否之情形，不得予以認列（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7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依卷附之原告銷貨淨額表及商品銷貨期報表（本院卷一第333至336頁），可知原告僅於103年至106年間有系爭產品之銷售紀錄。佐以原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其於107年度以後無銷售紀錄，係因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接獲檢舉而於106年9月25日至原告倉庫稽查，並查扣現場所有存貨，導致原告之產品銷售事業無以為繼。又主管機關要求補正之資料須GP公司協助方能取得，然而當時已因雙方履約爭議切斷溝通管道，經原告評估整體經濟效益後，決定退出此市場。故109年並無銷售產品，亦無此部分之銷售收入等語（本院卷一第20頁、本院卷二第348頁），足證原告109年並無銷貨系爭產品之收入，揆諸上開說明，原告並未合於收入及成本費用配合原則，自不得於本年度列報系爭產品銷貨收入之成本及費用。
　⑶再者，原告雖主張系爭支出均為權利金支出云云。惟就原告與專家公司部分，參諸原告與專家公司簽訂之台灣地區獨家銷售顧問合約書（本院卷一第117至120頁），其中乙方義務第1條、第5條約定原告應支付取得銷售產品權利之「顧問費」，首筆為美金11萬7千元，後續應給付之1萬5千套藥片貼布及3千組保養品之金額，以及包含首筆顧問費之顧問費共計美金86萬8,500元，實無法證明雙方約定原告取得獨家銷售權所應支付之權利金總額究竟為何。況依原告所提出之發票記載（本院卷一第121至122頁），其所支出之「顧問費」（不含稅）共計30,679,073元（計算式：3,372,386+13,745,829+5,397,600+8,163,258），換算為美金約為1,010,243元（當年新臺幣對美元之匯率平均為30.368元，計算式：30,679,073 ÷ 30.368 ≒ 1,010,243），遠超過上開契約所約定已包含貨款之權利金數額，故原告主張30,679,073元均為權利金之支出，真實性已屬有疑，難以盡信。又依會計師查核報告之無形資產及未攤銷費用明細表之記載（原處分卷第7頁），原告支付予專家公司之權利金原始金額共計30,684,892元(計算式：16,939,063+13,745,829)，與發票記載之金額30,679,073元不符，是原告主張申報之金額為權利金，並作為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金額之基礎，與實際事證不符，難認可採。另關於原告與GP公司部分，觀諸Term Sheet中文版契約第3條以及後續原告與GP公司同負責人之Biocellerex,LLC及Radien International,LLC（下稱Radien公司）所簽訂China Option Agreement第1條m.（本院卷一第135至136頁、第201至202頁）獨家銷售權之授權費用係採分期給付之方式，最後款項應於107年12月17日繳清。惟原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其於106年10月5日支付美金5萬元給Radien公司後，即未再繼續支付等語（本院卷二第128頁），可證如依契約約定，原告至多僅於支付GP公司或Radien公司各期權利金之期間取得獨家代理銷售權，未及於109年度。況據107年起擔任原告財務管理兼董事長特助之林純任，於相關刑事案件（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0007號、第18373號案）警詢中證稱略以：105年間另外簽署的China Option Agreement與Term Sheet並沒有差別，一樣是對大陸港澳的經銷權，只是差在付款條件變更。我們認為原告與GP公司、Radien公司簽約取得之經銷權是不存在的，合約裡面完全沒有提及專利及藥證，這些產品都沒有通過大陸、港、澳的審查，也不確定能否在當地實際銷售，加上這並不是知名品牌，依一般商業原則，為何需要支付這麼多的費用取得經銷權等語（本院卷二第130-13至130-15頁），故原告究有無取得系爭產品之獨家銷售權，顯屬有疑。據上各情，依卷內事證無從核實確認原告有取得中國、港澳地區之獨家經銷權，亦難確認原告與專家公司約定之權利金數額，故被告依查核準則第87條第1、2款規定，不認此部分之支出為權利金支出，亦否准攤提，應屬合法，原告主張均非可採。
　4.至原告另主張縱無從列報無形資產、權利金，仍得轉列其他損失云云。然企業支付權利金所認列之無形資產，係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或每年定期）評估其帳上之權利金成本是否有減損跡象，若有減損跡象存在，接續進行減損測試，如該資產已減損，企業應即時認列減損損失，而未來期間之攤銷費用，則依減損後資產帳面金額調整之。亦即，減損損失係於資產減損發生之當年度為認列，後續並以減損後帳面金額為基礎計提攤銷費用。申言之，資產帳面金額如已全部減損，即無未攤銷餘額存在而得於未來期間攤銷，亦無從改列為其他損失。觀諸卷附之會計師查核報告中無形資產及未攤銷費用明細表（原處分卷第7頁），其上記載「長期顧問服務-2」項目之期初未攤銷餘額28,309,546元以及累計減損28,309,546元，並於註2載明：「長期顧問服務係預付專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美國GP Global,Inc.為協助普詮公司取得美國Grey Stone Pharmaceuticals,Inc.& Woundcare Company之長期產品銷售臺灣獨家代理及相關銷售技術之長期顧問服務款，經考量實質經濟效益不佳，故將長期顧問服務全數提列減損損失。」足知原告帳載之「長期顧問服務-2」於109年度前已全數提列減損損失，致本年度該項目之帳面金額為0元（期初未攤銷餘額28,309,546元－累計減損28,309,546元），是以，縱該資產有原告所稱其他損失，亦與本年度無涉，原告主張將其原列報攤銷數4,812,552元轉列為本年度其他損失，核無可採。
　㈣被告依原告帳載「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餘額35,321,748元，設算原告本年度該部分之利息收入，應有違誤：
　1.按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公司之資金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未收取利息，或約定之利息偏低者，除屬預支職工薪資者外，應按資金貸與期間所屬年度1月1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計算公司利息收入課稅。」其立法意旨乃公司係屬獨立法人且以營利為目的，為正確計算營利事業損益及防杜公司違反營利本旨，允宜設算公司利息收入。次按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2項：「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第11條第2項：「稅捐稽徵機關就課稅或處罰之要件事實，除法律別有明文規定者外，負證明責任。」準此，課稅要件事實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責任，其所提證據必須使法院之心證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若僅使事實關係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法院仍應認定該課稅要件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稽徵機關（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920號判決意同此旨）。是以，倘稅捐稽徵機關欲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規定，設算公司利息收入予以課稅，自應就該公司有貸與他人資金而未收取利息或收取利息偏低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不得僅以擬制推測之方法，推定課稅要件事實之存在。
　2.經查，被告係以原告109年度帳載「其他應收款-關係人」35,321,748元為基礎，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規定設算利息收入。而參諸卷附之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原處分卷第24頁），「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餘額為35,321,748元，其中28,245,237元係因營業所產生之催收款。復依原處分查核時會計師提供予被告之帳齡分析表及帳載紀錄（原處分卷第109至116頁），可知上開「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包含「應收帳款」、「其他應收款」兩項科目，且未收帳款之期間長短，包含有未滿1年及逾1年之情形，多數為未滿1年。其中「應收帳款」項目摘要欄並無任何記載，惟列入此會計科目者，乃係因銷貨交易而得向買方收取之貨款，故此項目為原告對其關係企業即上海普詮、深圳普詮、普詮生技、普星貿易銷貨所生之款項一直未收取。另「其他應收款」項目，依摘要欄之記載，應係原告為關係企業即深圳普詮、普星貿易、優倍速支付辦公室、車位租金及各項費用等之代墊款項。前者係基於交易關係而生之價金請求權，後者則係因業務往來所生之代墊支出，均非當然即屬以提供資金供他人使用為目的之資金貸與行為。
　3.被告雖以原告對上開關係企業未收款之帳齡較長，部分逾1年未收，認其經濟實質等同無息將資金貸與予關係企業。然而，關係企業間銷貨未收款、代墊費用之原因容有多端，可能涉及交易條件約定、資金調度或企業整體資金安排，不必然即出自金錢消費借貸關係或其他具有融資目的之資金貸與行為。何況帳載之未收款期間包含未滿1年以及1年以上之情形，則如何能認無論係基於銷貨未收款抑或代墊費用、無論未收款之期間長短，均係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所定之「資金貸與」行為，揆諸上開說明，此課稅要件事實應由被告舉證。惟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稱：原始的說明有提到這是關係企業的放款等語，卻始終未提出相應事證（本院卷二第129頁、第141至142頁），此外被告並無就未收款項之發生原因、原約定收款條件、是否逾通常商業往來期間、是否已達實質上供關係企業無償使用資金之程度等面向，提出具體事證以證明，是被告以雙方屬關係企業、帳齡偏長，即認構成資金貸與之要件，尚屬抽象推測之範疇，難認已就課稅構成要件事實盡其舉證責任。從而，被告以原告帳載「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餘額35,321,748元為基礎，設算109年度利息收入897,069元，難認有據，是被告僅得向原告補徵應納稅額962,510元（計算式：4,812,552×稅率20%＝962,510.4），逾此數額部分即有上開違誤。
　㈤綜上所述，被告就原告攤提增加之系爭支出部分否准認列，當屬合法，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惟被告調增利息收入897,069元應有違誤，原處分核定補徵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超過962,510元部分，係屬違法，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此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陳述，均對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邱士賓
　　　　　　　　　　　　　　　法　官　楊甯伃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⒈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⒉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⒊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⒈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⒉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⒊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⒋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佘筑祐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36號

115年3月1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普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煜喆

訴訟代理人  張書瑋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李雅晶

訴訟代理人  張佩君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2年12月13日台財法字第1121393928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補徵營利事業所得稅額逾新臺幣962,510元部分均撤銷。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2，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原告起訴時，被告代表人原為李怡慧，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李雅晶，業經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26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民國109年度各項耗竭及攤提之帳載結算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90,266元，又其前於107年度將無形資產項下之長期顧問服務款全數提列減損損失後，認應按10年逐年攤銷，故於109年度帳外調整增加4,812,552元（下稱系爭支出）。嗣原告於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5,402,818元及利息收入1,482,012元，惟經被告就攤提增加之系爭支出部分否准認列，並以帳載「其他應收款-關係人」35,321,748元為基礎設算利息收入897,069元，以109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暨繳款書(下稱原處分)，核定原告109年各項耗竭及攤提為590,266元，利息收入為2,379,081元，應補稅額為1,141,924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經被告以112年8月7日北區國稅法務字第1120010176號復查決定(下稱復查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㈠Greystone集團在美國享有PHI（即聚水生成離子）之專利，並以該專利開發有藥用敷料、保養品等產品（下稱系爭產品），而專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專家公司)為Greystone集團之亞洲區辦公室，擁有臺灣地區獨家代理權。原告為拓展營業項目，故與專家公司簽訂台灣地區獨家銷售顧問合約書，約定自契約生效日即103年3月10日起10年內取得於臺灣地區獨家銷售系爭產品之權利。原告於簽約時給付首筆權利金3,372,386元，並於103年3月至11月間支付3次權利金，共計30,679,073元，帳載為30,684,892元。惟後續因專家公司片面展延訂單交貨日，原告避免斷貨危機，經與Greystone集團洽談轉介後，於104年10月7日與美國GP Global Inc.（下稱GP公司）簽約，取得系爭產品於中港澳等地區之獨家銷售權，依雙方簽訂之Term Sheet中文版、勾稽明細表、轉帳傳票與原始憑證所示，雙方約定授權費用與產品費用合計為美金150萬元，然因原告曾給付美金436,950元予專家公司，GP公司同意得以此抵充，扣除後之半數即為授權費用，因此原告於104年12月24日先行支付美金5萬元，再於105年4月至106年10月間支付美金5萬元共7次，合計給付美金40萬元權利金予GP公司，故原告確實取得系爭產品之獨家銷售權。又原告於取得上開權利後之103至106年間均有系爭產品之銷售收入，並於各該年度進行申報，依照收入及成本費用配合原則，其所產生之相關成本包含本件權利金，故縱使系爭支出不符合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定無形資產要件，因具權利金性質，故得轉正回歸權利金科目認列支出。

　㈡被告雖質疑系爭支出之合理性、必要性，然原告已提出相關憑證來佐證系爭支出係權利金，意在取得獨家銷售權，被告要求原告尚應檢附權利金計價基礎及價格評估依據之佐證文件，顯已增加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下稱查核準則）第87條所無之限制。又原告無法預料支付權利金後所生之不履約、產品遭查扣等後續問題，被告以原告自107年開始即無產品之銷售紀錄此一業務推展成功與否作為否准認列之標準，已構成不合理之差別待遇，與憲法第7條保障之平等原則有違。且依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361號、104年度判字第175號判決意旨，權利金支出合理性之舉證責任應由被告負擔。此外，被告曾核准原告於106年度認列GP公司權利金之攤提1,744,584元，於107年度減列GP公司與專家公司之權利金共計4,812,552元，本件被告卻剔除系爭支出並命原告補稅，顯違反行政行為一致性及信賴保護原則。再者，若系爭支出無法列為權利金科目，亦應列為該年度之損失。

　㈢關於設算利息收入部分，原告並未同意本件利息收入之調增，且被告於調增時亦未具體敘明其設算依據及設算基礎（包含起算時點、日數、利率等），僅憑未經原告授權之會計師事務所之客戶帳齡分析表即認定原告已同意調增，被告認事用法顯有違誤。且本件係涉及應收帳款遲未收取並非資金貸與行為，被告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設算利息收入，已違反租稅法律主義等語。

　㈣並聲明：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關於原告應納稅額1,141,924元部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㈠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規定所列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等無形資產，均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若營利事業所取得者若非法定權利，即非保障之範疇，自無從依規定攤折費用。原告雖主張向專家公司購得「獨家代理權」、向GP公司購得「License fee」及「銷售經銷權」，然此等均非經主管官署核准登記之權利或法律規定之營業權，自非屬同法第60條規定之無形資產範疇。

　㈡原告雖主張系爭支出應轉正為權利金項目，然原告帳載取得專家公司獨家代理權所支出之權利金為30,684,892元，與其提供歷次支出顧問費之統一發票銷售額合計30,679,073元，兩者不一致。又帳載取得GP公司「License fee」及「銷售經銷權」所支出之權利金為合計17,445,835元，與原告扣繳憑單金額合計13,075,750元亦不一致，故原告申報金額與所附憑證無法勾稽，其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金額之正確性已有疑義。審酌專家公司101至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103至105年營業稅進銷項來源明細表，原告為專家公司主要交易對象，原經營行業與醫療器材及化妝品業二者特性差異甚鉅，事前應有相當之評估規劃，卻就權利金之計價基礎佐證文件、價格評估依據等，始終未能提出任何權利金估價或談判往來議價過程佐證文件，亦未提出自專家公司進貨詳細明細表，而自GP公司之進貨金額表亦僅有金額未載明單位、數量，被告無從勾稽。故依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縱使資產購入不具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舉證責任由稅捐稽徵機關負擔，然本件係因原告未盡上開協力義務，致被告無法依查核準則第87條第1款權利金規定予以審酌之情形。又原告主張因與專家公司及GP公司間之履約爭議，未能依合約約定收取專家公司願提供總銷售金額3%之獎勵金，至今卻未見原告要求上開二間公司依合約約定支付獎勵金，或取具相關證明文件於評估合約已無經濟效益之年度主張全數認列損失，反而於已無該業務銷售實績之各年度，陸續帳外調整增加「無形資產-長期顧問服務」攤銷自該年度營業收入減除與該收入無關之支出，未符合所得稅法第24條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被告無從核實認定系爭支出與原告109年度業務之關聯性及支出金額之合理性、必要性，自應不予核認該項支出。另原告與專家公司、GP公司間之契約仍屬有效，其得據以向專家公司、GP公司要求進貨及履約，故依查核準則第63條、第67條第1項前段規定，原告未能證明已發生損失，自無從列報為其他損失等語。

　㈢關於設算利息收入部分，原告所提示之客戶帳齡分析表（其他應收款-關係人）載明，應收關係人上海普詮電子有限公司（下稱上海普詮）、普詮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下稱深圳普詮）、普詮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普詮生技）及優倍速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優倍速），截至109年12月31日之未收而應收之帳款合計35,321,748元，其中逾1年未收帳款合計16,157,565元，已符合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規定，公司之資金貸與或任何他人未收取利息之要件，故被告按上開關係人每月月底應收帳款餘額以111年1月1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2.366%設算資金貸與關係企業之利息收入合計897,069元，故原核定利息收入2,379,081元，並無不合等語。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爭點：

　㈠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5,402,818元，經被告否准其中「無形資產-長期顧問服務」攤提增加之系爭支出部分，核定為590,266元，是否適法？

　㈡被告依原告帳載「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餘額35,321,748元，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規定設算原告109年度該部分利息收入以課稅，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1.所得稅法

　⑴第24條之3第2項：「公司之資金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未收取利息，或約定之利息偏低者，除屬預支職工薪資者外，應按資金貸與期間所屬年度1月1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計算公司利息收入課稅。」

　⑵第38條：「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損失，…，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⑶第60條：「(第1項)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均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產。(第2項)前項無形資產之估價，以自其成本中按期扣除攤折額後之價額為準。(第3項)攤折額以其成本照左列攤折年數按年平均計算之。但在取得後，如因特定事故不能按照規定年數攤折時，得提出理由，申請該管稽徵機關核准更正之：一、營業權以10年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三、商標權、專利權及其他各種特許權等，可依其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計算攤折之標準。」

　2.查核準則

　⑴第87條第1款：「權利金支出，應依契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核實認定。但契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約定金額，超出一般常規者，除經提出正當理由外，不予認定。」

　⑵第62條：「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費用及損失，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㈡前提事實：

　　前開事實概要欄之事實，除上開爭點外，其餘均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原處分卷第52至93頁）、原處分暨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本院卷一第33頁、第35至37頁）、復查決定書（本院卷一第43至50頁）、財政部112年12月13日台財法字第11213939280號訴願決定書（案號:第11200791號，本院卷一第54至66頁）各1份附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㈢被告否准認列原告在「無形資產-長期顧問服務」攤提增加之系爭支出部分，並無違誤：

　1.按所得稅法第60條第1項所定之無形資產，係列舉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最後以「各種特許權」為概括規定，其中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均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而同條第3項第3款明定「其他各種特許權」係以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作為計算攤折之標準，亦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因此，該條所定之無形資產，應屬法律所賦予並保障之權利，並非泛指經營一般營利事業之權利或經營該等事業行為所衍生之商業價值，故如營利事業以出價取得者非屬所得稅法第60條法律所賦予並保障無形資產之範疇，即無從依上開規定攤折費用（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26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委任會計師查核簽證辦理時，經會計師帳外調整增加系爭支出，提列為減損損失。而系爭支出係為取得關於系爭產品專家公司之獨家代理權以及GP公司License fee、銷售經銷權乙情，此有會計師查核報告1份在卷可憑（原處分卷第7頁）。參諸原告與專家公司簽訂之台灣地區獨家銷售顧問合約書（本院卷一第117至120頁），與GP公司簽訂之Term Sheet中文版契約（本院卷一第135至136頁），以及專家公司出具之獨家代理權暨銷售權利書（本院卷一第109頁），可知原告所取得之標的，應為系爭產品於台灣地區、中港澳等地區之獨家銷售權；佐以台灣銷售合約書關於原告方之第9條約定：「乙方僅有台灣地區之獨家銷售權利，並不當然享有契約產品之任何專利權利。」、Term Sheet中文版第5條約定：「獨家經銷協議的格式及條款應與台灣獨家經銷協議相同。」足見原告並未取得系爭產品之專利權。揆諸上開說明，因原告取得之產品獨家銷售權，僅為營利事業基於其營業，出價取得之一般性權利，立法者並未特別透過法律明文規定賦予保障，故無所得稅法第60條無形資產計提攤折規定之適用，是被告否准認列，應屬有據。

　3.至原告雖主張系爭支出亦可轉正為權利金支出云云：

　⑴按查核準則第87條第1、2、4款規定：「一、權利金支出，應依契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核實認定。但契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約定金額，超出一般常規者，除經提出正當理由外，不予認定。二、有關生產製造技術之權利金支出，應於契約有效期間內按期攤折，並列為製造費用。…。四、權利金之支出憑證如下：（一）支付國內廠商者，應有統一發票及契約證明；支付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者，應有收據及契約證明。（二）支付國外廠商及非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者，除應有契約證明並取得對方發票或收據外，已辦理結匯者，應有結匯證明文件；未辦理結匯者，應有銀行匯付或轉付之證明文件……」。次按本於量能課稅原則，所得課稅應以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的客觀淨值，而非所得毛額作為稅基，以符收入及成本費用配合原則。因此營利事業所得額減項之營業成本支出，應係與營業收入相對應，倘營業收入經認定並未發生，自無相對應之營業成本支出，營利事業即不得列報。復按營利事業之成本支出，係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減項，為有利於納稅義務人之要件事實，由納稅義務人負客觀舉證責任。倘營業收入業已發生，除非能確實證明營業成本支出為必要、合理，且確實存在，否則，包括確實證明營業成本支出不存在及無法證明營業成本支出事實存在與否之情形，不得予以認列（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7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依卷附之原告銷貨淨額表及商品銷貨期報表（本院卷一第333至336頁），可知原告僅於103年至106年間有系爭產品之銷售紀錄。佐以原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其於107年度以後無銷售紀錄，係因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接獲檢舉而於106年9月25日至原告倉庫稽查，並查扣現場所有存貨，導致原告之產品銷售事業無以為繼。又主管機關要求補正之資料須GP公司協助方能取得，然而當時已因雙方履約爭議切斷溝通管道，經原告評估整體經濟效益後，決定退出此市場。故109年並無銷售產品，亦無此部分之銷售收入等語（本院卷一第20頁、本院卷二第348頁），足證原告109年並無銷貨系爭產品之收入，揆諸上開說明，原告並未合於收入及成本費用配合原則，自不得於本年度列報系爭產品銷貨收入之成本及費用。

　⑶再者，原告雖主張系爭支出均為權利金支出云云。惟就原告與專家公司部分，參諸原告與專家公司簽訂之台灣地區獨家銷售顧問合約書（本院卷一第117至120頁），其中乙方義務第1條、第5條約定原告應支付取得銷售產品權利之「顧問費」，首筆為美金11萬7千元，後續應給付之1萬5千套藥片貼布及3千組保養品之金額，以及包含首筆顧問費之顧問費共計美金86萬8,500元，實無法證明雙方約定原告取得獨家銷售權所應支付之權利金總額究竟為何。況依原告所提出之發票記載（本院卷一第121至122頁），其所支出之「顧問費」（不含稅）共計30,679,073元（計算式：3,372,386+13,745,829+5,397,600+8,163,258），換算為美金約為1,010,243元（當年新臺幣對美元之匯率平均為30.368元，計算式：30,679,073 ÷ 30.368 ≒ 1,010,243），遠超過上開契約所約定已包含貨款之權利金數額，故原告主張30,679,073元均為權利金之支出，真實性已屬有疑，難以盡信。又依會計師查核報告之無形資產及未攤銷費用明細表之記載（原處分卷第7頁），原告支付予專家公司之權利金原始金額共計30,684,892元(計算式：16,939,063+13,745,829)，與發票記載之金額30,679,073元不符，是原告主張申報之金額為權利金，並作為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金額之基礎，與實際事證不符，難認可採。另關於原告與GP公司部分，觀諸Term Sheet中文版契約第3條以及後續原告與GP公司同負責人之Biocellerex,LLC及Radien International,LLC（下稱Radien公司）所簽訂China Option Agreement第1條m.（本院卷一第135至136頁、第201至202頁）獨家銷售權之授權費用係採分期給付之方式，最後款項應於107年12月17日繳清。惟原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其於106年10月5日支付美金5萬元給Radien公司後，即未再繼續支付等語（本院卷二第128頁），可證如依契約約定，原告至多僅於支付GP公司或Radien公司各期權利金之期間取得獨家代理銷售權，未及於109年度。況據107年起擔任原告財務管理兼董事長特助之林純任，於相關刑事案件（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0007號、第18373號案）警詢中證稱略以：105年間另外簽署的China Option Agreement與Term Sheet並沒有差別，一樣是對大陸港澳的經銷權，只是差在付款條件變更。我們認為原告與GP公司、Radien公司簽約取得之經銷權是不存在的，合約裡面完全沒有提及專利及藥證，這些產品都沒有通過大陸、港、澳的審查，也不確定能否在當地實際銷售，加上這並不是知名品牌，依一般商業原則，為何需要支付這麼多的費用取得經銷權等語（本院卷二第130-13至130-15頁），故原告究有無取得系爭產品之獨家銷售權，顯屬有疑。據上各情，依卷內事證無從核實確認原告有取得中國、港澳地區之獨家經銷權，亦難確認原告與專家公司約定之權利金數額，故被告依查核準則第87條第1、2款規定，不認此部分之支出為權利金支出，亦否准攤提，應屬合法，原告主張均非可採。

　4.至原告另主張縱無從列報無形資產、權利金，仍得轉列其他損失云云。然企業支付權利金所認列之無形資產，係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或每年定期）評估其帳上之權利金成本是否有減損跡象，若有減損跡象存在，接續進行減損測試，如該資產已減損，企業應即時認列減損損失，而未來期間之攤銷費用，則依減損後資產帳面金額調整之。亦即，減損損失係於資產減損發生之當年度為認列，後續並以減損後帳面金額為基礎計提攤銷費用。申言之，資產帳面金額如已全部減損，即無未攤銷餘額存在而得於未來期間攤銷，亦無從改列為其他損失。觀諸卷附之會計師查核報告中無形資產及未攤銷費用明細表（原處分卷第7頁），其上記載「長期顧問服務-2」項目之期初未攤銷餘額28,309,546元以及累計減損28,309,546元，並於註2載明：「長期顧問服務係預付專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美國GP Global,Inc.為協助普詮公司取得美國Grey Stone Pharmaceuticals,Inc.& Woundcare Company之長期產品銷售臺灣獨家代理及相關銷售技術之長期顧問服務款，經考量實質經濟效益不佳，故將長期顧問服務全數提列減損損失。」足知原告帳載之「長期顧問服務-2」於109年度前已全數提列減損損失，致本年度該項目之帳面金額為0元（期初未攤銷餘額28,309,546元－累計減損28,309,546元），是以，縱該資產有原告所稱其他損失，亦與本年度無涉，原告主張將其原列報攤銷數4,812,552元轉列為本年度其他損失，核無可採。

　㈣被告依原告帳載「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餘額35,321,748元，設算原告本年度該部分之利息收入，應有違誤：

　1.按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公司之資金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未收取利息，或約定之利息偏低者，除屬預支職工薪資者外，應按資金貸與期間所屬年度1月1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計算公司利息收入課稅。」其立法意旨乃公司係屬獨立法人且以營利為目的，為正確計算營利事業損益及防杜公司違反營利本旨，允宜設算公司利息收入。次按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2項：「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第11條第2項：「稅捐稽徵機關就課稅或處罰之要件事實，除法律別有明文規定者外，負證明責任。」準此，課稅要件事實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責任，其所提證據必須使法院之心證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若僅使事實關係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法院仍應認定該課稅要件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稽徵機關（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920號判決意同此旨）。是以，倘稅捐稽徵機關欲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規定，設算公司利息收入予以課稅，自應就該公司有貸與他人資金而未收取利息或收取利息偏低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不得僅以擬制推測之方法，推定課稅要件事實之存在。

　2.經查，被告係以原告109年度帳載「其他應收款-關係人」35,321,748元為基礎，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規定設算利息收入。而參諸卷附之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原處分卷第24頁），「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餘額為35,321,748元，其中28,245,237元係因營業所產生之催收款。復依原處分查核時會計師提供予被告之帳齡分析表及帳載紀錄（原處分卷第109至116頁），可知上開「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包含「應收帳款」、「其他應收款」兩項科目，且未收帳款之期間長短，包含有未滿1年及逾1年之情形，多數為未滿1年。其中「應收帳款」項目摘要欄並無任何記載，惟列入此會計科目者，乃係因銷貨交易而得向買方收取之貨款，故此項目為原告對其關係企業即上海普詮、深圳普詮、普詮生技、普星貿易銷貨所生之款項一直未收取。另「其他應收款」項目，依摘要欄之記載，應係原告為關係企業即深圳普詮、普星貿易、優倍速支付辦公室、車位租金及各項費用等之代墊款項。前者係基於交易關係而生之價金請求權，後者則係因業務往來所生之代墊支出，均非當然即屬以提供資金供他人使用為目的之資金貸與行為。

　3.被告雖以原告對上開關係企業未收款之帳齡較長，部分逾1年未收，認其經濟實質等同無息將資金貸與予關係企業。然而，關係企業間銷貨未收款、代墊費用之原因容有多端，可能涉及交易條件約定、資金調度或企業整體資金安排，不必然即出自金錢消費借貸關係或其他具有融資目的之資金貸與行為。何況帳載之未收款期間包含未滿1年以及1年以上之情形，則如何能認無論係基於銷貨未收款抑或代墊費用、無論未收款之期間長短，均係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所定之「資金貸與」行為，揆諸上開說明，此課稅要件事實應由被告舉證。惟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稱：原始的說明有提到這是關係企業的放款等語，卻始終未提出相應事證（本院卷二第129頁、第141至142頁），此外被告並無就未收款項之發生原因、原約定收款條件、是否逾通常商業往來期間、是否已達實質上供關係企業無償使用資金之程度等面向，提出具體事證以證明，是被告以雙方屬關係企業、帳齡偏長，即認構成資金貸與之要件，尚屬抽象推測之範疇，難認已就課稅構成要件事實盡其舉證責任。從而，被告以原告帳載「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餘額35,321,748元為基礎，設算109年度利息收入897,069元，難認有據，是被告僅得向原告補徵應納稅額962,510元（計算式：4,812,552×稅率20%＝962,510.4），逾此數額部分即有上開違誤。

　㈤綜上所述，被告就原告攤提增加之系爭支出部分否准認列，當屬合法，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惟被告調增利息收入897,069元應有違誤，原處分核定補徵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超過962,510元部分，係屬違法，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此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陳述，均對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邱士賓

　　　　　　　　　　　　　　　法　官　楊甯伃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⒈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⒉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⒊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⒈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⒉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⒊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⒋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佘筑祐





